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35號

聲  請  人  張雅君  

即異議人           

即債務人                        號(長庚科技大學A815室)

代  理  人  劉立鳳律師

複代理人    劉樹志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務人    莊國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張藝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更生事件，對於本

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8日所為112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

64號認可更生方案之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不予認可。

　　理　由

一、按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

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

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

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

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消費者債務清理

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

1項本文、第2項、第3項之規定即明。經查，債務人係於112

年3月13日向本院聲請調解(本院112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25號

案)，並於同年11月24日經調解不成立，債務人同時聲請更

生，本院乃於112年11月24日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259號裁

定開始更生(下稱更生開始裁定)，再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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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64號案開始進行更生程序，後經司法

事務官於113年7月18日，裁定認可債務人所提如附表一所示

之更生方案(下稱系爭更生方案)，並諭知在更生條件全部履

行完畢前，相對人即債務人之生活限制如附表二所示(下稱

原裁定)，聲請人即異議人即債權人於113年7月30日具狀對

原裁定聲明異議，原裁定書則於113年8月2日寄存送達異議

人之戶籍地所在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案卷確認無

誤，可信為真實。嗣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添具意見書

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此先敘明。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債務人有虛報債務，及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未經債權人同

意，逕於所提系爭更生方案中減免其應履行法定扶養義費用

之債權情事：

　⒈兩造原為夫妻，雙方並於103年10月28日簽訂離婚協議書，

且於同年11月10日登記離婚，兩造並於離婚協議書中約定兩

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莊○宇(00年00月0日出生)、莊○萱(00

年0月00日出生)、莊○慶(00年00月0日出生)【以上子女之

完整姓名年籍均詳卷)，均由異議人監護，但仍設籍於債務

人之住所，且債務人得隨時探視子女，惟債務人須按月給付

新臺幣(下同)3萬元扶養費予異議人，以作為三名子女之生

活、教育費用直至子女完成大學學業為止。雙方並同時就離

婚後剩餘財產分配為清算後，約定債務人應給付116萬7,165

元予異議人。但因債務人嗣後未依約給付，故異議人乃於10

5年12月間先請求債務人至105年12月止應給付共計26個月合

計78萬元扶養費及法定遲延利息，鈞院106年度家訴字第57

號案則於106年7月28日判決債務人就上開金額及法定遲延利

息應如數給付而確定在案(下稱前案判決一、前案一)，異議

人並於106年9月持以聲請扣押債務人任教於長庚科技大學

（下稱長庚大學）之每月薪資以為清償，並由鈞院以106年

度司執字第74251號案加以受理（下稱系爭執行案件，後有

其他債務人之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案件併入該案一起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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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嗣異議人再於108年12月間就106年1月以後之子女扶養

費起訴，兩造於109年4月17日達成鈞院109年度家親聲字第1

38號案之訴訟上和解筆錄，債務人同意如數給付自106年1月

起至108年12月止之子扶養費共計108萬元及自109年1月起按

月給付三名子女扶養費各1萬元予異議人，直至子女完成大

學學業為止，及負擔訴訟費用1萬2,015元(下稱前案二和

解、前案二)，異議人並於109年5月19日就前案二和解內容

聲請強制執行且併入系爭強制執行案件中追加執行（109年

司執字040726號案）。另異議人又就前案一聲請確定訴訟費

用為2萬305元，而經鈞院109年度家聲字第77號案於109年5

月22日裁定而確定在案(下稱前案三，該部分尚未聲請強制

執行)。是以，在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以前，異議人對於債

務人之債權(包括剩餘財產分配甲１債權與訴訟費用之甲２

債權及已到期之扶養費之乙１債權、未到期扶養費之乙２債

權，甲１、甲２與乙１、乙２債權分別合稱為甲、乙債權)

均已取得執行名義，而至112年11月23日(即鈞院為系爭更

生裁定前一日)止，關於「剩餘財產分配之甲１債權及已到

期之乙２債權」之本金及利息，扣除「已執行而受償及債務

人主動履行清償(詳如附表三所示)」部分，僅餘295萬6,416

元未為清償(參異議人所提出之附表二編號1、2、7所示)，

若再加計「未到期之乙２債權與訴訟費用甲２債權」之本金

及利息部分，異議人對債務人之甲、乙全部債權合計為396

萬608元【包括已到期本金具體金額為300萬6,721元、已到

期利息為11萬3,887元，至未到期之扶養費本金金額為84萬

元，下合稱經確認之甲、乙債權】。

　⒉但債務人在聲請更生時及之後，卻僅提出兩造之離婚協議

書，而未提出前案一至三所示之執行名義及陳明已經執行及

自動履行而清償明細等情，更於債權人清冊中虛偽列載異議

人之債權為扶養費(離婚協議)本金440萬7,165元(應係以剩

餘財產分配金額116萬7,165元加計自103年11月兩造離婚時

起至聲請更生時止共計108月之扶養費324萬元，下稱債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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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報之債權)，而未將不同性質之甲、乙債權分列及記載利

息，更未陳明「部分債權已經清償」、「直至系爭更生開始

裁定前一日止，甲１、乙１債權未償部分僅餘295萬6,416元

未為清償」、「已確定之甲、乙債權為396萬608元」等情，

是兩造間之實際債權，顯與債務人陳報之債權有所不同，足

認債務人確有虛報債權之情形，此舉並顯與消債條例第73條

第1項但書所規定針對更生方案中未經列載之未申報債權所

設救濟部分，並不相同，故不得以此認縱該更生方案經認

可，異議人亦有其他救濟途徑，而逕認異議為無理由。

　⒊且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債權，係經法院判決或訴訟上和

解，當屬消債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非經債權人之

同意，不得減免之債權，且應為具優先權之債權。惟債務人

所提之系爭更生方案，卻僅將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未屆清償期

部分列入其個人必要支出費用內，亦未將上開經判決、和解

認定之剩餘財產分配甲１債權與已到期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乙

１債權，加以分開，甚未經異議人之同意，即提出部分清償

後即減免扶養費乙債權之更生方案內容，顯已違反消債條例

之強制規定。

　㈡債務人有以不正當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被認可）之情事：

　　兩造離婚後，因債務人經常於深夜前往異議人與子女共同居

住之桃園市○○區○○○街00號(此為異議人自有房屋且設

籍於此，下稱異議人之戶籍址)，藉口探視子女，實則騷擾

異議人，故異議人乃於106年間遷居至設於新北市汐止區大

同路三段之摩天鎮社區，而未再居住戶籍址，此為債務人所

明知。再者，兩者均任職於長庚大學，兩人之教師研究室亦

分別為甲棟八樓之815室及九樓之916室，是債務人確明知異

議人除「已無居住之戶籍址」以外之送達處所，卻未陳報鈞

院，以致異議人均無收受關於本件更生程序之任何資料，直

至債務人經裁定開始本件更生程序，而由長庚大學於113年7

月告知異議人無法再扣押債務人薪資以撥付異議人，及經異

議人之代理人查詢司法院公告資訊時，始得知債務人已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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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開始更生程序，並已至公告系爭更生方案之階段，異議人

始緊急提出本件異議，足認債務人除有虛報更生債權、更生

方案違背強制規定之情形誠如上述外，另係以不正當方法，

欲利用異議人毫不知情之機會，使更生方案達可決經認可，

以逃避部分債務之清償。

　㈢系爭更生方案應不得為認可：

　⒈債務人確有以不正當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虛報債務之情

形，且違反消債條例之強制規定，而不問異議人之意見，即

減免剩餘扶養債務，自該當消債條例第63條第1項第3、4、9

款及第55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

第2款之規定，裁定不予認可。　　

　⒉再債務人虛報更生債權，且年收入復可達200萬元以上，並

無消債條例第3條所提「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而應行更生之條件，是本應裁定駁回債務人更生之聲請，債

務人並應自行撤回本件更生聲請。

　㈣並聲明：原裁定廢棄。系爭更生方案不予認可。發回司法事

務官重行更生程序，並就異議人之債權更正如上所述經確認

之甲、乙債權。　

三、債務人部分：

　㈠兩造前確為夫妻，後已協議離婚，兩造間關於剩餘財產分配

之債權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債權之數額，亦確如異議人所主

張之【經確認之甲、乙債權】所示，故債務人對於異議人請

求於更生程序中應就此部分加以更正部分，並無意見。但就

其中屬剩餘財產分配債權部分，並無消債條例所規定不免責

之適用。

　㈡債務人並不知異議人已無居住在其戶籍址，因為小朋友偶爾

也會回戶籍址，戶籍址所在鄰地地主亦曾打電話告知有蜜峰

在戶籍地房屋之窗戶旁，要求找消防局前來處理。故其並不

知異議人平時有無居住於戶籍址。另債務人確知悉異議人在

長庚大學之研究室何在，但不知該址為異議人在前案二及追

加執行時改列之送達處所。況系爭執行案件關於112年之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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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命令上亦係記載異議人之戶籍址，故債務人認此戶籍址應

為異議人可以收到法院文書之處，並無如異議人所述故意以

不正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之情形。

　㈢債務人於聲請更生時所陳報之債權，係債務人當初自己寫在

系爭執行案件所核發之執行命令上之數額，債務人之代理人

始將之填寫在更生聲請狀上，該金額確實並非精準。但異議

人自可自行申報正確金額，或對公告之債權表加以異議，並

不會影響異議人之權益。

　㈣另債務人於長庚大學之授課時數恐會減少，每月固定薪資收

入亦會隨之減少，非如異議人所述每年均可取得200萬元以

上之薪資。　　

四、本院之判斷：

　㈠債務人確有虛報異議人對於債務人更生債權之情形：

　⒈經查，兩造原為夫妻，雙方並於103年11月10日協議登記離

婚，兩造並約定債務人須按月給付3萬元予異議人，以作為

三名子女之生活、教育費用直至子女完成大學學業為止之扶

養費。雙方並同時就離婚後剩餘財產分配為清算後，約定債

務人應給付116萬7,165元予異議人。後兩造經前案一、二、

三之裁判及訴訟上和解，異議人亦自106年9月22日起陸續聲

請系爭強制執行程序執行債務人於長庚大學之薪資債權，執

行比例並自112年8月3日起改依強制執行法第115之1條第2項

之規定限在1/3之範圍內。又扣除異議人已執行債務人之每

月薪資而受償及債務人主動履行如附表三清償部分，債務人

對異議人所負甲１債權及已到期乙１債權至系爭更生開始

裁定前一日(即112年11月23日)止，僅餘295萬6,416元未為

清償(參異議人所提出之附表二編號1、2、7所示，附本院卷

第105頁、第106頁)，至已確定之甲、乙債權總額為396萬60

8元(參本院卷第第105頁、第106頁及115頁)，並為兩造所不

爭執，且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案卷，確認無誤，可信

為真實。是由此可認於前案一、二、三分別確定後，債務人

已知悉其對於異議人所負之債務具體總額，且均經前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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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之裁判及訴訟上和解，並已有債務經扣薪或實際履行

而清償之情形。

　⒉然參以債務人於112年3月3日依消債條例聲請調解時，就子

女扶養費及異議人更生債權部分，僅分別記載「依離婚協

議，需負擔聲請人三名子女大學學業完成為止之扶養費」、

「依離婚協議，債權金額為440萬7,165元」，並未提及有經

前案一、二、三確認應給付債權總額及已有扣薪、自動履行

而清償部分債務之情形，且將甲１債權及已到期之乙１債權

未償金額自295萬6,416元擴張至440萬7,165元，更未將甲１

債權及乙１債權分列之，僅提及有經系爭執行案件正在執行

中，復未提出相關執行命令，是本院實無法因此瞭解關於異

議人之上開甲、乙債權均已經聲請強制執行之情形。

　⒊又債務人所申報對異議人之債權440萬7,165元部分，應係針

對甲１及乙１債權，而以甲１剩餘財產分配金額116萬7,165

元加計自103年11月起(兩造協議離婚時)至聲請更生調解時

止共計9年即108月、每月3萬元之乙１扶養費324萬元之合計

總額，此顯與債務人聲請調解時對異議人所負債務狀況全不

相符，亦與本院更生開始裁定前一日之295萬6,416元有極大

差距，完全未扣除已清償部分，此並非債務人代理人所稱因

債務人不諳如何計算即可合理解釋之狀況，是可認債務人確

有虛報對異議人更生債權之故意。

　㈡系爭更生方案有違反消債條例之強制規定：

　⒈按債務人聲請更生，依消債條例第43條第6 項第4款規定，

應記載「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之人」，並於同條第7項將第6

4條之2第2 項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指為本條第6

項第3款之債務人必要支出，參照本條例將法定扶養費規定

為更生方案中非經受扶養人同意不得減免之債務（第55

條）、更生方案可否認已盡力清償、是否認可更生方案、延

長更生方案履約期限之計算債務人履約能力之扣除項等情

（第64條第2項第4款、第64條之2、第75條第1項），是依上

開規定，本應將債務人法定扶養義務費用計入作為認定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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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清償能力之計算項內，此亦為消債案件實務上之一般作

法。然在扶養費債權人與債務人已就該扶養費之給付產生嚴

重爭執，甚至扶養費債權人已取得執行名義並為強制執行而

得優先受償時，如仍僅將扶養費之給付做為債務人之必要支

出，並自債務人可處分所得中加以排除，不予列計在更生方

案中，將無從督促債務人確實履行，債務人未予履行時，亦

無從依消債條例之相關規定加以處理，且就此等特殊個案，

亦不能僅因消債條例第55條第2項規定「債務人履行法定扶

養義務之費用，非經債權人之同意，不得減免之。前項未經

債權人同意減免之債務，於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期間屆滿後，

債務人仍應負清償責任」，而認已對扶養費債權人有盡全面

保障之責。故本院認在特殊個案中，宜將扶養費債權人直接

認屬消債更生債權人，該扶養費債權併同其他一般債權列為

應屬債務人應依更生方案加以履行之範圍，但不受減免，亦

不受免責之效力，始為公允。

　⒉再按消債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第2項乃規定：債務人履

行法定扶養義務之費用，非經債權人之同意，不得減免之。

前項未經債權人同意減免之債務，於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期間

屆滿後，債務人仍應負清償責任。另同法第138條第4款亦規

定債務人履行法定扶養義務之費用，不受免責裁定之影響，

此規定應屬消債條例所規定之強制規定。

　⒊是查，兩造間之甲、乙債權，已經前案一至三之裁判及訴訟

上和解確定如上所述，異議人本依系爭執行程序，就該甲、

乙債權強制執行債務人對長庚大學之薪資債權在案，然因債

務人業經本院於112年11月24日裁定開始更生，故除異議人

以外之其他強制執行債權人均已撤回強制執行之聲請，另系

爭執行法院亦於112年12月11日發函通知長庚大學及異議

人，關於異議人就甲、乙債權之強制執行程序均予以停止在

案，此亦經本院依職權調該執行案卷審認無誤，異議人並稱

於113年7月間接獲長庚大學告知不能再扣薪執行，是可認關

於確定之甲、乙債權僅得依本件更生程序始得向債務人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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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故為保障該等扶養費乙債權確實受償，不宜再將債務

人到期及未到期之扶養義務給付列為債務人必要支出，而應

列為更生債權，始能保障扶養費之受償，誠如上述。是本院

前開更生開始裁定中直接將債務人對三名子女未到期應負之

乙２扶養費自債務人每月必要收入中加以扣除，並非妥適，

是認應將全部已到期及未到期之扶養費乙債權，均列入更生

債權中。基此，債務人每月所能扣除之必要支出僅以本院更

生開始裁定中所認定其個人必要生活費3萬13元為限。又債

務人關於112年1月至3月之薪資所得平均為10萬6,000元，有

債務人所提出之明細單在卷可參，故本院前開更生開始之裁

定，乃暫認債務人聲請更生後每月可處分之所得收入為10萬

6,000元，然現已可確認關於債務人112年之全年所得收入金

額為205萬8,125元，有債務人該年度之所得報稅資料附本院

卷可參，故可確認債務人在聲請更生後迄本院裁定開始更生

且迄今之每月平均所得為17萬1,510元，債務人雖稱此等薪

資收入非每年均為如此，其為體育老師，下學年度僅剩半學

期體育課，副教授基本8小時可能不夠會被減薪，未來可能

也會被裁員等語(參本院卷第119頁)，然債務人就此部分之

說明乃屬臆測，未真實發生，本院無法逕採為認定債務人所

得收入之參考。故以17萬1,510元之金額扣除3萬13元後，債

務人每月尚餘14萬1,497元可供清償所有更生債權人之更生

債權(包括系爭甲、乙債權及其他一般更生債權人之丙債權

在內)。而兩造亦不爭執於本院更生開始裁定前一日(即112

年11月23日)，異議人之剩餘財產分配未償之甲1債權及已到

期而未償之乙１債權總額為295萬6,416元，加計其他更生債

權人之更生債權丙債權之總額169萬3,964(不包括劣後債

權，參更生執行卷第101頁至第102頁之債權表編號1、2、3

所示)，應為465萬380元，故若單純僅以此等收入及未償金

額加以計算，債務人似僅須耗時2年多即可清償全部債務，

惟此顯未考量債務人尚須負擔未到期之扶養費，況若債務人

並未經裁定開始更生或進行債務協商時，更生債權除上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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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部分外，尚有未償債權會陸續發生以週年利率14.9

9％、8.65％、10.99％、14.5％計算利息及其違約金，是難

認債務人即無不能清償之虞，自仍有裁定開始更生之必要；

甚者，縱如異議人所稱債務人應不得經裁定開始更生一情確

屬有據，然因消債條例「為求程序迅速進行」之立法目的，

消債條例第45條第2項已明定對於法院依同條第1項所為開始

更生程序之裁定不得抗告，是不僅本件更生之當事人不得對

本院上開更生開始裁定加以抗告，本院亦無法自為撤銷該裁

定，而須受該裁定之拘束，附此敘明。　　

　⒋又依上開消債條例之強制規定，關於扶養費部分在未經債權

人同意下，不得減免，且未經同意減免之扶養費，在更生方

案履行完畢後，仍應繼續負清償責任，亦不受免責裁定之影

響。故本件債務人在提出更生方案時，即應將異議人之更生

債權加以區分屬一般債權之甲債權及扶養費之乙債權，又依

異議人於本件所為之陳述，可認異議人應不同意扶養費加以

減免，故關於更生方案中分配清償扶養費乙債權部分，即不

得減免，至甲債權則應同一般債權處理。然債務人所提之系

爭更生方案顯然未分列異議人之甲、乙債權及遵守扶養費不

得減免之強制規定，確已違上開法律之規定。　　

　㈢系爭更生方案應不予認可：

　⒈按「更生方案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公共秩

序、善良風俗，及債務人有虛報債務、隱匿財產，或對於債

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允許額外利益，情節重大者，除有第12

條規定情形外，法院應以裁定不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

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

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

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提供擔

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允者，亦

同」、「有前條(第63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不得

為前項之認可」，此為消債例第63條第1項第3款、第9款、

第64條第1項、第2項第2款所明定。是債務人若有虛報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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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更生方案違反強制規定之情形時，該更生方案即不得加以

認可。

　⒉是查，本件債務人既有如上虛報債權之情形，且系爭更生方

案並已違反消債條例所規定之強制規定，故不論系爭更生方

案是否已可認盡力清償，本院均不得予以認可。　

　㈣本件應許異議人在債務人所申報之440萬7,165元內，重為確

認甲、乙債權之具體數額：　 

　⒈按在更生聲請人非因故意而陳報與實際狀況未盡相符之更生

債權時，本可透過更生程序實際執行時，由本院司法事務官

分別請各更生債權人依消債條例第33條第1項之規定，提出

債權說明書及證明文件加以救濟，並在未依限提出時，由法

院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定期命債權人補正，並在債權人未依

第33條之規定申報債權時，不得再為提出。然此等救濟制度

及法律效果應係建立在更生債權人有收到法院相關文書時，

始能課予之法效。

　⒉然查，債務人自聲請調解時，即僅陳報異議人之送達處所為

異議人之上開戶籍址，故本院就本件調解、更生程序所為之

相關司法文書均係送達該戶籍址，本無不妥，亦為適法。因

一般人所設籍之址，多為當事人設為住所之地，亦係法院能

確認最可能為當事人可收受送達及設為住所所在之處，更為

無親屬、婚姻關係之兩造間，最常主張對造住所所在之處，

本院亦不宜將受通知人之其他訴訟案件中之送達處所，逕認

為通知之處所。然若債務人有故意虛報更生債權之情形，並

明知異議人已不居住在戶籍址，而有其他居住處或可收受送

達之處，卻隱而未報，致異議人無法及時陳報債權時，消債

條例所設計之上開救濟程序即未能達其應有之目的，該法效

亦應隨之調整。是查，債務人雖否認知悉異議人未居住於戶

籍址等語，然其於本院調查時亦自陳「小朋友(應指兩造所

生之子女)說偶爾也會回戶籍地，鄰地地主也有打電話給我

說最近有蜜蜂在窗戶邊請他們找消防局來處理等語」(參本

院卷第114頁），足認債務人確知悉與兩造未成年子女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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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異議人平時並未居住於戶籍址，戶籍址已非其住所地，始

有小朋友說偶爾回戶籍址一說；再若異議人確有居住於戶籍

址，怎會有蜜蜂在戶籍址房屋窗戶邊築巢但未予處理，尚須

鄰地地主要求債務人處理之狀況。甚者，兩造雖已離婚，但

生育有三名子女，債務人亦未表示有與子女斷絕往來，應有

定期探視子女之狀況，怎可能不知子女及異議人已不住在戶

籍址一事。況兩造乃同任職於長庚大學，若如債務人所述，

其亦希望讓債務人可得知本件更生一事，本應一併在調解聲

請時，註記可將相關文書送達長庚大學，而非在整個消債調

解、裁定更生前程序及裁定更生後之執行程序中，從未見異

議人有任何意見，可認異議人確實未能從戶籍址之送達得知

本件更生程序時，仍未通知本院應送達異議人其他可送達

處，債務人此舉雖未達「債務人有以不正當方法使更生方案

可決（被認可）」之程度，然仍未為妥適。

　⒊按「債務人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者，除本條例別有規定

外，已申報之債權未受清償部分及未申報之債權，均視為消

滅。但其未申報係因不可歸責於債權人之事由者，債務人仍

應依更生條件負履行之責」，為消債條例第73條第1項所

明。然本件債務人虛報異議人不實債權部分，係擴張異議人

已到期之甲１債權及扶養費乙１債權，並將乙２債權列入每

月必要支出，此與一般「債務人漏未申報更生債權人全部或

部分債權」之情形不同。因此等擴張不實之債權，實已墊高

債務人之更生債權，本已影響本院在審酌債務人是否確有不

能清償債務而應裁定開始更生之判斷，更會影響計算更生方

案中已陳報債權之真實性，而有使其餘更生債權人受償金額

減少、異議人扶養費債權遭減免之可能，是此等虛報債權所

造成之不利益，無法以消債條例第73條但書之規定加以救

濟。

　⒋又本件債務人未分列異議人之不同甲、乙債權及遵守扶養費

不得減免之強制規定，顯已違上開法律之規定。準此，確應

許異議人在債務人所申報之440萬7,165元範圍內，重為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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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一般債權之甲１、甲２債權及扶養費乙１、乙２債權之具

體數額，始為公允，且債務人始得依更正後之債權，提出不

再違背上開消債條例強制規定之更生方案。

五、綜上所述，本院前所為更生開始裁定中，暫列債務人聲請更

生後每月之所得及收入僅為10萬6,000元，及將債務人未到

期應按月給付之法定扶養費乙２債權逕列為債務人每月必要

支出費用中，而認債務人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所得及收入僅

餘5萬1,143元，確有未當，復未察債務人有墊高關於異議人

之甲１、乙１債權而為虛偽陳報債權之情形，實有未洽。是

因本院上開裁定中未當及暫時之認定，而致原裁定未及審認

此等情狀，認相對人所提更生方案已達盡力清償，復無消債

條例條例第63條第1項、第64條第2項所定應不得認可之情

形，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規定認可該更生方案，即有違

誤。異議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廢棄

原裁定，並裁定不予認可系爭更生方案。至本件更生程序即

應發回本院司法事務官為後續程序之進行。

六、再本裁定若確定在案後，異議人即應儘速將甲１、甲２債權

（包括債權本金及計算至112年11月23日之利息）、乙１、

乙２債權（包括已到期債權本金及計算至112年11月23日利

息）之具體金額加以陳報本院司法院事務官，並併為通知債

務人，由債務人將甲１、甲２、乙１、乙２債權分別列出，

算出每月應清償之「已到期乙１債權」及「甲債權加計其他

更生債權丙債權」分別占所有已到期更生債權之比例，並在

每月所得收入扣除個人必要生活支出費用之剩餘14萬1,497

元中，先提出每月3萬元用以清償逐月到期之乙２債權，再

以剩餘數額11萬1,497元，依上開比例算出已到期之乙１債

權各月應清償之款項，該部分款項若未得異議人之同意，不

得減免，之後再算出「甲債權加計其他更生債權丙債權」每

月應償之金額及是否予以減免後，暨乙２債權若先行陸續清

償完畢後，應再調整乙１債權應受分配不得減免之清償額及

其他債權清償額，重新提出新的更生方案【例如債務人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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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清償金額為13萬元，已到期之乙１債權為120萬、甲債

權及其他更生債權丙債權合計為80萬元，則已到期之乙１債

權即占所有到期之更生債權60％，其餘已到期之更生債權則

占40％，則應將13萬元先扣除3萬元清償逐月到期之未到期

乙２債權，再以剩餘之10萬元之60％計算出已到期之乙１債

權應受償之6萬元，已到期之其餘債權則應受償4萬元，就該

6萬元部分若未得異議人同意，不得加以減免，至4萬元部分

則可斟酌是否予以降低，並依乙２債權清償完畢時調整其他

債權清償比例，提出新的更生方案】，再由全體債權人確認

是否可決或由司法事務官審酌乙１及乙２債權以外之其他更

生債權之更生方案是否已達盡力清償之程度而裁定予以認

可。

七、再本院廢棄原裁定後，債務人須重提新更生方案並依上開程

序經可決與否、認可與否之程序，非謂新更生方案必可認

可。再若債務人無法提出經可決、認可之更生方案，或在依

更生方案履行中而無法繼續履行，而須依法轉為清算程序及

後續為免責與否之認定時，債務人上開虛報債權情形，即會

進入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不予免責之審核，本院並會就

乙債權及甲、丙債權之履行分別觀察，且債務人縱經免責，

則關於異議人之乙１、乙２債權依法均不在免責之列，故期

債務人能認真面對己身所負之債權，確實提出新更生方案後

按月履行，始能達到消債條例所賦與債務人可清理債務及重

建經濟生活機會，並使各更生債權人可公平受償之立法目

的，附此敘明。　　

八、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靜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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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鄭敏如　　　　　　

　　　　　　　　

附件一：原裁定認可之更生方案

附件二：原裁定所列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壹、112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64號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

額： 

第1至12期每期清償金

額：　 

　50,580 

第13至24期每期可分配

之金額：

　55,861 

第25至60期每期可分配

之金額：

　64,312 

第61至72期每期可分配

之金額：

　72,939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起之次月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 債 務 總 金

額：　　 

　6,101,129 

5. 清 償 總 金
額：

　4,467,792 

6. 清 償 比

例：　 

73.23%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12期 第13至24期 第25至60期 第61至72期

每期可分配

之金額

每期可分配

之金額

每期可分配

之金額

每期可分配

之金額

1 遠東商業銀行 2,888 3,190 3,672 4,165

2 元大商業銀行 11,087 12,245 14,097 15,988

3 台北富邦銀行 71 78 90 102

4 甲○○ 36,534 40,348 46,453 52,684

参、備註

1.債務人於履行更生方案前，應自行向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
不知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如債權人為金融機構，債務人得以書面請求最大

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

償。

3.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4.法定扶養費用之義務按消債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為不免責債權，未經債權人同意減

免之債務，於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期間屆滿後，債務人仍應負清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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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債務人自動履行每月3萬元部分之期間

一、112年3月至5月。

二、112年10月至113年6月。

三、113年8月至10月。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

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

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
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八、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九、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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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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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35號
聲  請  人  張雅君  
即異議人            
即債務人                        號(長庚科技大學A815室)
代  理  人  劉立鳳律師
複代理人    劉樹志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務人    莊國上  




代  理  人  張藝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更生事件，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8日所為112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64號認可更生方案之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不予認可。
　　理　由
一、按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之規定即明。經查，債務人係於112年3月13日向本院聲請調解(本院112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25號案)，並於同年11月24日經調解不成立，債務人同時聲請更生，本院乃於112年11月24日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259號裁定開始更生(下稱更生開始裁定)，再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64號案開始進行更生程序，後經司法事務官於113年7月18日，裁定認可債務人所提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下稱系爭更生方案)，並諭知在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相對人即債務人之生活限制如附表二所示(下稱原裁定)，聲請人即異議人即債權人於113年7月30日具狀對原裁定聲明異議，原裁定書則於113年8月2日寄存送達異議人之戶籍地所在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案卷確認無誤，可信為真實。嗣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添具意見書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此先敘明。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債務人有虛報債務，及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未經債權人同意，逕於所提系爭更生方案中減免其應履行法定扶養義費用之債權情事：
　⒈兩造原為夫妻，雙方並於103年10月28日簽訂離婚協議書，且於同年11月10日登記離婚，兩造並於離婚協議書中約定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莊○宇(00年00月0日出生)、莊○萱(00年0月00日出生)、莊○慶(00年00月0日出生)【以上子女之完整姓名年籍均詳卷)，均由異議人監護，但仍設籍於債務人之住所，且債務人得隨時探視子女，惟債務人須按月給付新臺幣(下同)3萬元扶養費予異議人，以作為三名子女之生活、教育費用直至子女完成大學學業為止。雙方並同時就離婚後剩餘財產分配為清算後，約定債務人應給付116萬7,165元予異議人。但因債務人嗣後未依約給付，故異議人乃於105年12月間先請求債務人至105年12月止應給付共計26個月合計78萬元扶養費及法定遲延利息，鈞院106年度家訴字第57號案則於106年7月28日判決債務人就上開金額及法定遲延利息應如數給付而確定在案(下稱前案判決一、前案一)，異議人並於106年9月持以聲請扣押債務人任教於長庚科技大學（下稱長庚大學）之每月薪資以為清償，並由鈞院以106年度司執字第74251號案加以受理（下稱系爭執行案件，後有其他債務人之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案件併入該案一起執行)。嗣異議人再於108年12月間就106年1月以後之子女扶養費起訴，兩造於109年4月17日達成鈞院109年度家親聲字第138號案之訴訟上和解筆錄，債務人同意如數給付自106年1月起至108年12月止之子扶養費共計108萬元及自109年1月起按月給付三名子女扶養費各1萬元予異議人，直至子女完成大學學業為止，及負擔訴訟費用1萬2,015元(下稱前案二和解、前案二)，異議人並於109年5月19日就前案二和解內容聲請強制執行且併入系爭強制執行案件中追加執行（109年司執字040726號案）。另異議人又就前案一聲請確定訴訟費用為2萬305元，而經鈞院109年度家聲字第77號案於109年5月22日裁定而確定在案(下稱前案三，該部分尚未聲請強制執行)。是以，在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以前，異議人對於債務人之債權(包括剩餘財產分配甲１債權與訴訟費用之甲２債權及已到期之扶養費之乙１債權、未到期扶養費之乙２債權，甲１、甲２與乙１、乙２債權分別合稱為甲、乙債權)均已取得執行名義，而至112年11月23日(即鈞院為系爭更生裁定前一日)止，關於「剩餘財產分配之甲１債權及已到期之乙２債權」之本金及利息，扣除「已執行而受償及債務人主動履行清償(詳如附表三所示)」部分，僅餘295萬6,416元未為清償(參異議人所提出之附表二編號1、2、7所示)，若再加計「未到期之乙２債權與訴訟費用甲２債權」之本金及利息部分，異議人對債務人之甲、乙全部債權合計為396萬608元【包括已到期本金具體金額為300萬6,721元、已到期利息為11萬3,887元，至未到期之扶養費本金金額為84萬元，下合稱經確認之甲、乙債權】。
　⒉但債務人在聲請更生時及之後，卻僅提出兩造之離婚協議書，而未提出前案一至三所示之執行名義及陳明已經執行及自動履行而清償明細等情，更於債權人清冊中虛偽列載異議人之債權為扶養費(離婚協議)本金440萬7,165元(應係以剩餘財產分配金額116萬7,165元加計自103年11月兩造離婚時起至聲請更生時止共計108月之扶養費324萬元，下稱債務人陳報之債權)，而未將不同性質之甲、乙債權分列及記載利息，更未陳明「部分債權已經清償」、「直至系爭更生開始裁定前一日止，甲１、乙１債權未償部分僅餘295萬6,416元未為清償」、「已確定之甲、乙債權為396萬608元」等情，是兩造間之實際債權，顯與債務人陳報之債權有所不同，足認債務人確有虛報債權之情形，此舉並顯與消債條例第73條第1項但書所規定針對更生方案中未經列載之未申報債權所設救濟部分，並不相同，故不得以此認縱該更生方案經認可，異議人亦有其他救濟途徑，而逕認異議為無理由。
　⒊且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債權，係經法院判決或訴訟上和解，當屬消債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非經債權人之同意，不得減免之債權，且應為具優先權之債權。惟債務人所提之系爭更生方案，卻僅將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未屆清償期部分列入其個人必要支出費用內，亦未將上開經判決、和解認定之剩餘財產分配甲１債權與已到期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乙１債權，加以分開，甚未經異議人之同意，即提出部分清償後即減免扶養費乙債權之更生方案內容，顯已違反消債條例之強制規定。
　㈡債務人有以不正當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被認可）之情事：
　　兩造離婚後，因債務人經常於深夜前往異議人與子女共同居住之桃園市○○區○○○街00號(此為異議人自有房屋且設籍於此，下稱異議人之戶籍址)，藉口探視子女，實則騷擾異議人，故異議人乃於106年間遷居至設於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之摩天鎮社區，而未再居住戶籍址，此為債務人所明知。再者，兩者均任職於長庚大學，兩人之教師研究室亦分別為甲棟八樓之815室及九樓之916室，是債務人確明知異議人除「已無居住之戶籍址」以外之送達處所，卻未陳報鈞院，以致異議人均無收受關於本件更生程序之任何資料，直至債務人經裁定開始本件更生程序，而由長庚大學於113年7月告知異議人無法再扣押債務人薪資以撥付異議人，及經異議人之代理人查詢司法院公告資訊時，始得知債務人已經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已至公告系爭更生方案之階段，異議人始緊急提出本件異議，足認債務人除有虛報更生債權、更生方案違背強制規定之情形誠如上述外，另係以不正當方法，欲利用異議人毫不知情之機會，使更生方案達可決經認可，以逃避部分債務之清償。
　㈢系爭更生方案應不得為認可：
　⒈債務人確有以不正當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虛報債務之情形，且違反消債條例之強制規定，而不問異議人之意見，即減免剩餘扶養債務，自該當消債條例第63條第1項第3、4、9款及第55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裁定不予認可。　　
　⒉再債務人虛報更生債權，且年收入復可達200萬元以上，並無消債條例第3條所提「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應行更生之條件，是本應裁定駁回債務人更生之聲請，債務人並應自行撤回本件更生聲請。
　㈣並聲明：原裁定廢棄。系爭更生方案不予認可。發回司法事務官重行更生程序，並就異議人之債權更正如上所述經確認之甲、乙債權。　
三、債務人部分：
　㈠兩造前確為夫妻，後已協議離婚，兩造間關於剩餘財產分配之債權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債權之數額，亦確如異議人所主張之【經確認之甲、乙債權】所示，故債務人對於異議人請求於更生程序中應就此部分加以更正部分，並無意見。但就其中屬剩餘財產分配債權部分，並無消債條例所規定不免責之適用。
　㈡債務人並不知異議人已無居住在其戶籍址，因為小朋友偶爾也會回戶籍址，戶籍址所在鄰地地主亦曾打電話告知有蜜峰在戶籍地房屋之窗戶旁，要求找消防局前來處理。故其並不知異議人平時有無居住於戶籍址。另債務人確知悉異議人在長庚大學之研究室何在，但不知該址為異議人在前案二及追加執行時改列之送達處所。況系爭執行案件關於112年之執行命令上亦係記載異議人之戶籍址，故債務人認此戶籍址應為異議人可以收到法院文書之處，並無如異議人所述故意以不正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之情形。
　㈢債務人於聲請更生時所陳報之債權，係債務人當初自己寫在系爭執行案件所核發之執行命令上之數額，債務人之代理人始將之填寫在更生聲請狀上，該金額確實並非精準。但異議人自可自行申報正確金額，或對公告之債權表加以異議，並不會影響異議人之權益。
　㈣另債務人於長庚大學之授課時數恐會減少，每月固定薪資收入亦會隨之減少，非如異議人所述每年均可取得200萬元以上之薪資。　　
四、本院之判斷：
　㈠債務人確有虛報異議人對於債務人更生債權之情形：
　⒈經查，兩造原為夫妻，雙方並於103年11月10日協議登記離婚，兩造並約定債務人須按月給付3萬元予異議人，以作為三名子女之生活、教育費用直至子女完成大學學業為止之扶養費。雙方並同時就離婚後剩餘財產分配為清算後，約定債務人應給付116萬7,165元予異議人。後兩造經前案一、二、三之裁判及訴訟上和解，異議人亦自106年9月22日起陸續聲請系爭強制執行程序執行債務人於長庚大學之薪資債權，執行比例並自112年8月3日起改依強制執行法第115之1條第2項之規定限在1/3之範圍內。又扣除異議人已執行債務人之每月薪資而受償及債務人主動履行如附表三清償部分，債務人對異議人所負甲１債權及已到期乙１債權至系爭更生開始裁定前一日(即112年11月23日)止，僅餘295萬6,416元未為清償(參異議人所提出之附表二編號1、2、7所示，附本院卷第105頁、第106頁)，至已確定之甲、乙債權總額為396萬608元(參本院卷第第105頁、第106頁及115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案卷，確認無誤，可信為真實。是由此可認於前案一、二、三分別確定後，債務人已知悉其對於異議人所負之債務具體總額，且均經前案一、二、三之裁判及訴訟上和解，並已有債務經扣薪或實際履行而清償之情形。
　⒉然參以債務人於112年3月3日依消債條例聲請調解時，就子女扶養費及異議人更生債權部分，僅分別記載「依離婚協議，需負擔聲請人三名子女大學學業完成為止之扶養費」、「依離婚協議，債權金額為440萬7,165元」，並未提及有經前案一、二、三確認應給付債權總額及已有扣薪、自動履行而清償部分債務之情形，且將甲１債權及已到期之乙１債權未償金額自295萬6,416元擴張至440萬7,165元，更未將甲１債權及乙１債權分列之，僅提及有經系爭執行案件正在執行中，復未提出相關執行命令，是本院實無法因此瞭解關於異議人之上開甲、乙債權均已經聲請強制執行之情形。
　⒊又債務人所申報對異議人之債權440萬7,165元部分，應係針對甲１及乙１債權，而以甲１剩餘財產分配金額116萬7,165元加計自103年11月起(兩造協議離婚時)至聲請更生調解時止共計9年即108月、每月3萬元之乙１扶養費324萬元之合計總額，此顯與債務人聲請調解時對異議人所負債務狀況全不相符，亦與本院更生開始裁定前一日之295萬6,416元有極大差距，完全未扣除已清償部分，此並非債務人代理人所稱因債務人不諳如何計算即可合理解釋之狀況，是可認債務人確有虛報對異議人更生債權之故意。
　㈡系爭更生方案有違反消債條例之強制規定：
　⒈按債務人聲請更生，依消債條例第43條第6 項第4款規定，應記載「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之人」，並於同條第7項將第64條之2第2 項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指為本條第6項第3款之債務人必要支出，參照本條例將法定扶養費規定為更生方案中非經受扶養人同意不得減免之債務（第55條）、更生方案可否認已盡力清償、是否認可更生方案、延長更生方案履約期限之計算債務人履約能力之扣除項等情（第64條第2項第4款、第64條之2、第75條第1項），是依上開規定，本應將債務人法定扶養義務費用計入作為認定債務人清償能力之計算項內，此亦為消債案件實務上之一般作法。然在扶養費債權人與債務人已就該扶養費之給付產生嚴重爭執，甚至扶養費債權人已取得執行名義並為強制執行而得優先受償時，如仍僅將扶養費之給付做為債務人之必要支出，並自債務人可處分所得中加以排除，不予列計在更生方案中，將無從督促債務人確實履行，債務人未予履行時，亦無從依消債條例之相關規定加以處理，且就此等特殊個案，亦不能僅因消債條例第55條第2項規定「債務人履行法定扶養義務之費用，非經債權人之同意，不得減免之。前項未經債權人同意減免之債務，於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期間屆滿後，債務人仍應負清償責任」，而認已對扶養費債權人有盡全面保障之責。故本院認在特殊個案中，宜將扶養費債權人直接認屬消債更生債權人，該扶養費債權併同其他一般債權列為應屬債務人應依更生方案加以履行之範圍，但不受減免，亦不受免責之效力，始為公允。
　⒉再按消債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第2項乃規定：債務人履行法定扶養義務之費用，非經債權人之同意，不得減免之。前項未經債權人同意減免之債務，於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期間屆滿後，債務人仍應負清償責任。另同法第138條第4款亦規定債務人履行法定扶養義務之費用，不受免責裁定之影響，此規定應屬消債條例所規定之強制規定。
　⒊是查，兩造間之甲、乙債權，已經前案一至三之裁判及訴訟上和解確定如上所述，異議人本依系爭執行程序，就該甲、乙債權強制執行債務人對長庚大學之薪資債權在案，然因債務人業經本院於112年11月24日裁定開始更生，故除異議人以外之其他強制執行債權人均已撤回強制執行之聲請，另系爭執行法院亦於112年12月11日發函通知長庚大學及異議人，關於異議人就甲、乙債權之強制執行程序均予以停止在案，此亦經本院依職權調該執行案卷審認無誤，異議人並稱於113年7月間接獲長庚大學告知不能再扣薪執行，是可認關於確定之甲、乙債權僅得依本件更生程序始得向債務人請求履行。故為保障該等扶養費乙債權確實受償，不宜再將債務人到期及未到期之扶養義務給付列為債務人必要支出，而應列為更生債權，始能保障扶養費之受償，誠如上述。是本院前開更生開始裁定中直接將債務人對三名子女未到期應負之乙２扶養費自債務人每月必要收入中加以扣除，並非妥適，是認應將全部已到期及未到期之扶養費乙債權，均列入更生債權中。基此，債務人每月所能扣除之必要支出僅以本院更生開始裁定中所認定其個人必要生活費3萬13元為限。又債務人關於112年1月至3月之薪資所得平均為10萬6,000元，有債務人所提出之明細單在卷可參，故本院前開更生開始之裁定，乃暫認債務人聲請更生後每月可處分之所得收入為10萬6,000元，然現已可確認關於債務人112年之全年所得收入金額為205萬8,125元，有債務人該年度之所得報稅資料附本院卷可參，故可確認債務人在聲請更生後迄本院裁定開始更生且迄今之每月平均所得為17萬1,510元，債務人雖稱此等薪資收入非每年均為如此，其為體育老師，下學年度僅剩半學期體育課，副教授基本8小時可能不夠會被減薪，未來可能也會被裁員等語(參本院卷第119頁)，然債務人就此部分之說明乃屬臆測，未真實發生，本院無法逕採為認定債務人所得收入之參考。故以17萬1,510元之金額扣除3萬13元後，債務人每月尚餘14萬1,497元可供清償所有更生債權人之更生債權(包括系爭甲、乙債權及其他一般更生債權人之丙債權在內)。而兩造亦不爭執於本院更生開始裁定前一日(即112年11月23日)，異議人之剩餘財產分配未償之甲1債權及已到期而未償之乙１債權總額為295萬6,416元，加計其他更生債權人之更生債權丙債權之總額169萬3,964(不包括劣後債權，參更生執行卷第101頁至第102頁之債權表編號1、2、3所示)，應為465萬380元，故若單純僅以此等收入及未償金額加以計算，債務人似僅須耗時2年多即可清償全部債務，惟此顯未考量債務人尚須負擔未到期之扶養費，況若債務人並未經裁定開始更生或進行債務協商時，更生債權除上開已到期部分外，尚有未償債權會陸續發生以週年利率14.99％、8.65％、10.99％、14.5％計算利息及其違約金，是難認債務人即無不能清償之虞，自仍有裁定開始更生之必要；甚者，縱如異議人所稱債務人應不得經裁定開始更生一情確屬有據，然因消債條例「為求程序迅速進行」之立法目的，消債條例第45條第2項已明定對於法院依同條第1項所為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不得抗告，是不僅本件更生之當事人不得對本院上開更生開始裁定加以抗告，本院亦無法自為撤銷該裁定，而須受該裁定之拘束，附此敘明。　　
　⒋又依上開消債條例之強制規定，關於扶養費部分在未經債權人同意下，不得減免，且未經同意減免之扶養費，在更生方案履行完畢後，仍應繼續負清償責任，亦不受免責裁定之影響。故本件債務人在提出更生方案時，即應將異議人之更生債權加以區分屬一般債權之甲債權及扶養費之乙債權，又依異議人於本件所為之陳述，可認異議人應不同意扶養費加以減免，故關於更生方案中分配清償扶養費乙債權部分，即不得減免，至甲債權則應同一般債權處理。然債務人所提之系爭更生方案顯然未分列異議人之甲、乙債權及遵守扶養費不得減免之強制規定，確已違上開法律之規定。　　
　㈢系爭更生方案應不予認可：
　⒈按「更生方案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及債務人有虛報債務、隱匿財產，或對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允許額外利益，情節重大者，除有第12條規定情形外，法院應以裁定不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允者，亦同」、「有前條(第63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不得為前項之認可」，此為消債例第63條第1項第3款、第9款、第64條第1項、第2項第2款所明定。是債務人若有虛報債權及更生方案違反強制規定之情形時，該更生方案即不得加以認可。
　⒉是查，本件債務人既有如上虛報債權之情形，且系爭更生方案並已違反消債條例所規定之強制規定，故不論系爭更生方案是否已可認盡力清償，本院均不得予以認可。　
　㈣本件應許異議人在債務人所申報之440萬7,165元內，重為確認甲、乙債權之具體數額：　 
　⒈按在更生聲請人非因故意而陳報與實際狀況未盡相符之更生債權時，本可透過更生程序實際執行時，由本院司法事務官分別請各更生債權人依消債條例第33條第1項之規定，提出債權說明書及證明文件加以救濟，並在未依限提出時，由法院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定期命債權人補正，並在債權人未依第33條之規定申報債權時，不得再為提出。然此等救濟制度及法律效果應係建立在更生債權人有收到法院相關文書時，始能課予之法效。
　⒉然查，債務人自聲請調解時，即僅陳報異議人之送達處所為異議人之上開戶籍址，故本院就本件調解、更生程序所為之相關司法文書均係送達該戶籍址，本無不妥，亦為適法。因一般人所設籍之址，多為當事人設為住所之地，亦係法院能確認最可能為當事人可收受送達及設為住所所在之處，更為無親屬、婚姻關係之兩造間，最常主張對造住所所在之處，本院亦不宜將受通知人之其他訴訟案件中之送達處所，逕認為通知之處所。然若債務人有故意虛報更生債權之情形，並明知異議人已不居住在戶籍址，而有其他居住處或可收受送達之處，卻隱而未報，致異議人無法及時陳報債權時，消債條例所設計之上開救濟程序即未能達其應有之目的，該法效亦應隨之調整。是查，債務人雖否認知悉異議人未居住於戶籍址等語，然其於本院調查時亦自陳「小朋友(應指兩造所生之子女)說偶爾也會回戶籍地，鄰地地主也有打電話給我說最近有蜜蜂在窗戶邊請他們找消防局來處理等語」(參本院卷第114頁），足認債務人確知悉與兩造未成年子女同住之異議人平時並未居住於戶籍址，戶籍址已非其住所地，始有小朋友說偶爾回戶籍址一說；再若異議人確有居住於戶籍址，怎會有蜜蜂在戶籍址房屋窗戶邊築巢但未予處理，尚須鄰地地主要求債務人處理之狀況。甚者，兩造雖已離婚，但生育有三名子女，債務人亦未表示有與子女斷絕往來，應有定期探視子女之狀況，怎可能不知子女及異議人已不住在戶籍址一事。況兩造乃同任職於長庚大學，若如債務人所述，其亦希望讓債務人可得知本件更生一事，本應一併在調解聲請時，註記可將相關文書送達長庚大學，而非在整個消債調解、裁定更生前程序及裁定更生後之執行程序中，從未見異議人有任何意見，可認異議人確實未能從戶籍址之送達得知本件更生程序時，仍未通知本院應送達異議人其他可送達處，債務人此舉雖未達「債務人有以不正當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被認可）」之程度，然仍未為妥適。
　⒊按「債務人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者，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已申報之債權未受清償部分及未申報之債權，均視為消滅。但其未申報係因不可歸責於債權人之事由者，債務人仍應依更生條件負履行之責」，為消債條例第73條第1項所明。然本件債務人虛報異議人不實債權部分，係擴張異議人已到期之甲１債權及扶養費乙１債權，並將乙２債權列入每月必要支出，此與一般「債務人漏未申報更生債權人全部或部分債權」之情形不同。因此等擴張不實之債權，實已墊高債務人之更生債權，本已影響本院在審酌債務人是否確有不能清償債務而應裁定開始更生之判斷，更會影響計算更生方案中已陳報債權之真實性，而有使其餘更生債權人受償金額減少、異議人扶養費債權遭減免之可能，是此等虛報債權所造成之不利益，無法以消債條例第73條但書之規定加以救濟。
　⒋又本件債務人未分列異議人之不同甲、乙債權及遵守扶養費不得減免之強制規定，顯已違上開法律之規定。準此，確應許異議人在債務人所申報之440萬7,165元範圍內，重為確認屬一般債權之甲１、甲２債權及扶養費乙１、乙２債權之具體數額，始為公允，且債務人始得依更正後之債權，提出不再違背上開消債條例強制規定之更生方案。
五、綜上所述，本院前所為更生開始裁定中，暫列債務人聲請更生後每月之所得及收入僅為10萬6,000元，及將債務人未到期應按月給付之法定扶養費乙２債權逕列為債務人每月必要支出費用中，而認債務人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所得及收入僅餘5萬1,143元，確有未當，復未察債務人有墊高關於異議人之甲１、乙１債權而為虛偽陳報債權之情形，實有未洽。是因本院上開裁定中未當及暫時之認定，而致原裁定未及審認此等情狀，認相對人所提更生方案已達盡力清償，復無消債條例條例第63條第1項、第64條第2項所定應不得認可之情形，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規定認可該更生方案，即有違誤。異議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並裁定不予認可系爭更生方案。至本件更生程序即應發回本院司法事務官為後續程序之進行。
六、再本裁定若確定在案後，異議人即應儘速將甲１、甲２債權（包括債權本金及計算至112年11月23日之利息）、乙１、乙２債權（包括已到期債權本金及計算至112年11月23日利息）之具體金額加以陳報本院司法院事務官，並併為通知債務人，由債務人將甲１、甲２、乙１、乙２債權分別列出，算出每月應清償之「已到期乙１債權」及「甲債權加計其他更生債權丙債權」分別占所有已到期更生債權之比例，並在每月所得收入扣除個人必要生活支出費用之剩餘14萬1,497元中，先提出每月3萬元用以清償逐月到期之乙２債權，再以剩餘數額11萬1,497元，依上開比例算出已到期之乙１債權各月應清償之款項，該部分款項若未得異議人之同意，不得減免，之後再算出「甲債權加計其他更生債權丙債權」每月應償之金額及是否予以減免後，暨乙２債權若先行陸續清償完畢後，應再調整乙１債權應受分配不得減免之清償額及其他債權清償額，重新提出新的更生方案【例如債務人每月可供清償金額為13萬元，已到期之乙１債權為120萬、甲債權及其他更生債權丙債權合計為80萬元，則已到期之乙１債權即占所有到期之更生債權60％，其餘已到期之更生債權則占40％，則應將13萬元先扣除3萬元清償逐月到期之未到期乙２債權，再以剩餘之10萬元之60％計算出已到期之乙１債權應受償之6萬元，已到期之其餘債權則應受償4萬元，就該6萬元部分若未得異議人同意，不得加以減免，至4萬元部分則可斟酌是否予以降低，並依乙２債權清償完畢時調整其他債權清償比例，提出新的更生方案】，再由全體債權人確認是否可決或由司法事務官審酌乙１及乙２債權以外之其他更生債權之更生方案是否已達盡力清償之程度而裁定予以認可。
七、再本院廢棄原裁定後，債務人須重提新更生方案並依上開程序經可決與否、認可與否之程序，非謂新更生方案必可認可。再若債務人無法提出經可決、認可之更生方案，或在依更生方案履行中而無法繼續履行，而須依法轉為清算程序及後續為免責與否之認定時，債務人上開虛報債權情形，即會進入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不予免責之審核，本院並會就乙債權及甲、丙債權之履行分別觀察，且債務人縱經免責，則關於異議人之乙１、乙２債權依法均不在免責之列，故期債務人能認真面對己身所負之債權，確實提出新更生方案後按月履行，始能達到消債條例所賦與債務人可清理債務及重建經濟生活機會，並使各更生債權人可公平受償之立法目的，附此敘明。　　
八、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靜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鄭敏如　　　　　　　　　　　　　　
附件一：原裁定認可之更生方案
		壹、112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64號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 

		第1至12期每期清償金額：　 

		　50,580 

		


		


		




		


		第13至24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55,861 

		


		


		




		


		第25至60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64,312 

		


		


		




		


		第6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72,939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起之次月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6,101,129 

		


		


		


		




		5.清償總金額：

		　4,467,792 

		


		


		


		




		6.清償比例：　 

		73.23%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12期

		第13至24期

		第25至60期

		第61至72期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遠東商業銀行

		2,888

		3,190

		3,672

		4,165



		2

		元大商業銀行

		11,087

		12,245

		14,097

		15,988



		3

		台北富邦銀行

		71

		78

		90

		102



		4

		甲○○

		36,534

		40,348

		46,453

		52,684



		参、備註

		


		


		


		


		




		1.債務人於履行更生方案前，應自行向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如債權人為金融機構，債務人得以書面請求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4.法定扶養費用之義務按消債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為不免責債權，未經債權人同意減免之債務，於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期間屆滿後，債務人仍應負清償責任。

		


		


		


		


		










附件二：原裁定所列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八、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九、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附表三：債務人自動履行每月3萬元部分之期間
一、112年3月至5月。
二、112年10月至113年6月。
三、113年8月至10月。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35號
聲  請  人  張雅君  
即異議人            
即債務人                        號(長庚科技大學A815室)
代  理  人  劉立鳳律師
複代理人    劉樹志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務人    莊國上  


代  理  人  張藝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更生事件，對於本
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8日所為112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
64號認可更生方案之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不予認可。
　　理　由
一、按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
    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
    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
    ，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
    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
    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
    項本文、第2項、第3項之規定即明。經查，債務人係於112
    年3月13日向本院聲請調解(本院112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25號
    案)，並於同年11月24日經調解不成立，債務人同時聲請更
    生，本院乃於112年11月24日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259號裁
    定開始更生(下稱更生開始裁定)，再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
    2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64號案開始進行更生程序，後經司法
    事務官於113年7月18日，裁定認可債務人所提如附表一所示
    之更生方案(下稱系爭更生方案)，並諭知在更生條件全部履
    行完畢前，相對人即債務人之生活限制如附表二所示(下稱
    原裁定)，聲請人即異議人即債權人於113年7月30日具狀對
    原裁定聲明異議，原裁定書則於113年8月2日寄存送達異議
    人之戶籍地所在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案卷確認無
    誤，可信為真實。嗣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添具意見書
    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此先敘明。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債務人有虛報債務，及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未經債權人同意
    ，逕於所提系爭更生方案中減免其應履行法定扶養義費用之
    債權情事：
　⒈兩造原為夫妻，雙方並於103年10月28日簽訂離婚協議書，且於同年11月10日登記離婚，兩造並於離婚協議書中約定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莊○宇(00年00月0日出生)、莊○萱(00年0月00日出生)、莊○慶(00年00月0日出生)【以上子女之完整姓名年籍均詳卷)，均由異議人監護，但仍設籍於債務人之住所，且債務人得隨時探視子女，惟債務人須按月給付新臺幣(下同)3萬元扶養費予異議人，以作為三名子女之生活、教育費用直至子女完成大學學業為止。雙方並同時就離婚後剩餘財產分配為清算後，約定債務人應給付116萬7,165元予異議人。但因債務人嗣後未依約給付，故異議人乃於105年12月間先請求債務人至105年12月止應給付共計26個月合計78萬元扶養費及法定遲延利息，鈞院106年度家訴字第57號案則於106年7月28日判決債務人就上開金額及法定遲延利息應如數給付而確定在案(下稱前案判決一、前案一)，異議人並於106年9月持以聲請扣押債務人任教於長庚科技大學（下稱長庚大學）之每月薪資以為清償，並由鈞院以106年度司執字第74251號案加以受理（下稱系爭執行案件，後有其他債務人之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案件併入該案一起執行)。嗣異議人再於108年12月間就106年1月以後之子女扶養費起訴，兩造於109年4月17日達成鈞院109年度家親聲字第138號案之訴訟上和解筆錄，債務人同意如數給付自106年1月起至108年12月止之子扶養費共計108萬元及自109年1月起按月給付三名子女扶養費各1萬元予異議人，直至子女完成大學學業為止，及負擔訴訟費用1萬2,015元(下稱前案二和解、前案二)，異議人並於109年5月19日就前案二和解內容聲請強制執行且併入系爭強制執行案件中追加執行（109年司執字040726號案）。另異議人又就前案一聲請確定訴訟費用為2萬305元，而經鈞院109年度家聲字第77號案於109年5月22日裁定而確定在案(下稱前案三，該部分尚未聲請強制執行)。是以，在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以前，異議人對於債務人之債權(包括剩餘財產分配甲１債權與訴訟費用之甲２債權及已到期之扶養費之乙１債權、未到期扶養費之乙２債權，甲１、甲２與乙１、乙２債權分別合稱為甲、乙債權)均已取得執行名義，而至112年11月23日(即鈞院為系爭更生裁定前一日)止，關於「剩餘財產分配之甲１債權及已到期之乙２債權」之本金及利息，扣除「已執行而受償及債務人主動履行清償(詳如附表三所示)」部分，僅餘295萬6,416元未為清償(參異議人所提出之附表二編號1、2、7所示)，若再加計「未到期之乙２債權與訴訟費用甲２債權」之本金及利息部分，異議人對債務人之甲、乙全部債權合計為396萬608元【包括已到期本金具體金額為300萬6,721元、已到期利息為11萬3,887元，至未到期之扶養費本金金額為84萬元，下合稱經確認之甲、乙債權】。
　⒉但債務人在聲請更生時及之後，卻僅提出兩造之離婚協議書
    ，而未提出前案一至三所示之執行名義及陳明已經執行及自
    動履行而清償明細等情，更於債權人清冊中虛偽列載異議人
    之債權為扶養費(離婚協議)本金440萬7,165元(應係以剩餘
    財產分配金額116萬7,165元加計自103年11月兩造離婚時起
    至聲請更生時止共計108月之扶養費324萬元，下稱債務人陳
    報之債權)，而未將不同性質之甲、乙債權分列及記載利息
    ，更未陳明「部分債權已經清償」、「直至系爭更生開始裁
    定前一日止，甲１、乙１債權未償部分僅餘295萬6,416元未為
    清償」、「已確定之甲、乙債權為396萬608元」等情，是兩
    造間之實際債權，顯與債務人陳報之債權有所不同，足認債
    務人確有虛報債權之情形，此舉並顯與消債條例第73條第1
    項但書所規定針對更生方案中未經列載之未申報債權所設救
    濟部分，並不相同，故不得以此認縱該更生方案經認可，異
    議人亦有其他救濟途徑，而逕認異議為無理由。
　⒊且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債權，係經法院判決或訴訟上和
    解，當屬消債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非經債權人之
    同意，不得減免之債權，且應為具優先權之債權。惟債務人
    所提之系爭更生方案，卻僅將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未屆清償期
    部分列入其個人必要支出費用內，亦未將上開經判決、和解
    認定之剩餘財產分配甲１債權與已到期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乙１
    債權，加以分開，甚未經異議人之同意，即提出部分清償後
    即減免扶養費乙債權之更生方案內容，顯已違反消債條例之
    強制規定。
　㈡債務人有以不正當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被認可）之情事：
　　兩造離婚後，因債務人經常於深夜前往異議人與子女共同居
    住之桃園市○○區○○○街00號(此為異議人自有房屋且設籍於此
    ，下稱異議人之戶籍址)，藉口探視子女，實則騷擾異議人
    ，故異議人乃於106年間遷居至設於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
    段之摩天鎮社區，而未再居住戶籍址，此為債務人所明知。
    再者，兩者均任職於長庚大學，兩人之教師研究室亦分別為
    甲棟八樓之815室及九樓之916室，是債務人確明知異議人除
    「已無居住之戶籍址」以外之送達處所，卻未陳報鈞院，以
    致異議人均無收受關於本件更生程序之任何資料，直至債務
    人經裁定開始本件更生程序，而由長庚大學於113年7月告知
    異議人無法再扣押債務人薪資以撥付異議人，及經異議人之
    代理人查詢司法院公告資訊時，始得知債務人已經裁定開始
    更生程序，並已至公告系爭更生方案之階段，異議人始緊急
    提出本件異議，足認債務人除有虛報更生債權、更生方案違
    背強制規定之情形誠如上述外，另係以不正當方法，欲利用
    異議人毫不知情之機會，使更生方案達可決經認可，以逃避
    部分債務之清償。
　㈢系爭更生方案應不得為認可：
　⒈債務人確有以不正當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虛報債務之情形
    ，且違反消債條例之強制規定，而不問異議人之意見，即減
    免剩餘扶養債務，自該當消債條例第63條第1項第3、4、9款
    及第55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第2
    款之規定，裁定不予認可。　　
　⒉再債務人虛報更生債權，且年收入復可達200萬元以上，並無
    消債條例第3條所提「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
    應行更生之條件，是本應裁定駁回債務人更生之聲請，債務
    人並應自行撤回本件更生聲請。
　㈣並聲明：原裁定廢棄。系爭更生方案不予認可。發回司法事
    務官重行更生程序，並就異議人之債權更正如上所述經確認
    之甲、乙債權。　
三、債務人部分：
　㈠兩造前確為夫妻，後已協議離婚，兩造間關於剩餘財產分配
    之債權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債權之數額，亦確如異議人所主
    張之【經確認之甲、乙債權】所示，故債務人對於異議人請
    求於更生程序中應就此部分加以更正部分，並無意見。但就
    其中屬剩餘財產分配債權部分，並無消債條例所規定不免責
    之適用。
　㈡債務人並不知異議人已無居住在其戶籍址，因為小朋友偶爾
    也會回戶籍址，戶籍址所在鄰地地主亦曾打電話告知有蜜峰
    在戶籍地房屋之窗戶旁，要求找消防局前來處理。故其並不
    知異議人平時有無居住於戶籍址。另債務人確知悉異議人在
    長庚大學之研究室何在，但不知該址為異議人在前案二及追
    加執行時改列之送達處所。況系爭執行案件關於112年之執
    行命令上亦係記載異議人之戶籍址，故債務人認此戶籍址應
    為異議人可以收到法院文書之處，並無如異議人所述故意以
    不正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之情形。
　㈢債務人於聲請更生時所陳報之債權，係債務人當初自己寫在
    系爭執行案件所核發之執行命令上之數額，債務人之代理人
    始將之填寫在更生聲請狀上，該金額確實並非精準。但異議
    人自可自行申報正確金額，或對公告之債權表加以異議，並
    不會影響異議人之權益。
　㈣另債務人於長庚大學之授課時數恐會減少，每月固定薪資收
    入亦會隨之減少，非如異議人所述每年均可取得200萬元以
    上之薪資。　　
四、本院之判斷：
　㈠債務人確有虛報異議人對於債務人更生債權之情形：
　⒈經查，兩造原為夫妻，雙方並於103年11月10日協議登記離婚
    ，兩造並約定債務人須按月給付3萬元予異議人，以作為三
    名子女之生活、教育費用直至子女完成大學學業為止之扶養
    費。雙方並同時就離婚後剩餘財產分配為清算後，約定債務
    人應給付116萬7,165元予異議人。後兩造經前案一、二、三
    之裁判及訴訟上和解，異議人亦自106年9月22日起陸續聲請
    系爭強制執行程序執行債務人於長庚大學之薪資債權，執行
    比例並自112年8月3日起改依強制執行法第115之1條第2項之
    規定限在1/3之範圍內。又扣除異議人已執行債務人之每月
    薪資而受償及債務人主動履行如附表三清償部分，債務人對
    異議人所負甲１債權及已到期乙１債權至系爭更生開始裁定前
    一日(即112年11月23日)止，僅餘295萬6,416元未為清償(參
    異議人所提出之附表二編號1、2、7所示，附本院卷第105頁
    、第106頁)，至已確定之甲、乙債權總額為396萬608元(參
    本院卷第第105頁、第106頁及115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
    且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案卷，確認無誤，可信為真實
    。是由此可認於前案一、二、三分別確定後，債務人已知悉
    其對於異議人所負之債務具體總額，且均經前案一、二、三
    之裁判及訴訟上和解，並已有債務經扣薪或實際履行而清償
    之情形。
　⒉然參以債務人於112年3月3日依消債條例聲請調解時，就子女
    扶養費及異議人更生債權部分，僅分別記載「依離婚協議，
    需負擔聲請人三名子女大學學業完成為止之扶養費」、「依
    離婚協議，債權金額為440萬7,165元」，並未提及有經前案
    一、二、三確認應給付債權總額及已有扣薪、自動履行而清
    償部分債務之情形，且將甲１債權及已到期之乙１債權未償金
    額自295萬6,416元擴張至440萬7,165元，更未將甲１債權及
    乙１債權分列之，僅提及有經系爭執行案件正在執行中，復
    未提出相關執行命令，是本院實無法因此瞭解關於異議人之
    上開甲、乙債權均已經聲請強制執行之情形。
　⒊又債務人所申報對異議人之債權440萬7,165元部分，應係針
    對甲１及乙１債權，而以甲１剩餘財產分配金額116萬7,165元
    加計自103年11月起(兩造協議離婚時)至聲請更生調解時止
    共計9年即108月、每月3萬元之乙１扶養費324萬元之合計總
    額，此顯與債務人聲請調解時對異議人所負債務狀況全不相
    符，亦與本院更生開始裁定前一日之295萬6,416元有極大差
    距，完全未扣除已清償部分，此並非債務人代理人所稱因債
    務人不諳如何計算即可合理解釋之狀況，是可認債務人確有
    虛報對異議人更生債權之故意。
　㈡系爭更生方案有違反消債條例之強制規定：
　⒈按債務人聲請更生，依消債條例第43條第6 項第4款規定，應
    記載「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之人」，並於同條第7項將第64
    條之2第2 項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指為本條第6項
    第3款之債務人必要支出，參照本條例將法定扶養費規定為
    更生方案中非經受扶養人同意不得減免之債務（第55條）、
    更生方案可否認已盡力清償、是否認可更生方案、延長更生
    方案履約期限之計算債務人履約能力之扣除項等情（第64條
    第2項第4款、第64條之2、第75條第1項），是依上開規定，
    本應將債務人法定扶養義務費用計入作為認定債務人清償能
    力之計算項內，此亦為消債案件實務上之一般作法。然在扶
    養費債權人與債務人已就該扶養費之給付產生嚴重爭執，甚
    至扶養費債權人已取得執行名義並為強制執行而得優先受償
    時，如仍僅將扶養費之給付做為債務人之必要支出，並自債
    務人可處分所得中加以排除，不予列計在更生方案中，將無
    從督促債務人確實履行，債務人未予履行時，亦無從依消債
    條例之相關規定加以處理，且就此等特殊個案，亦不能僅因
    消債條例第55條第2項規定「債務人履行法定扶養義務之費
    用，非經債權人之同意，不得減免之。前項未經債權人同意
    減免之債務，於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期間屆滿後，債務人仍應
    負清償責任」，而認已對扶養費債權人有盡全面保障之責。
    故本院認在特殊個案中，宜將扶養費債權人直接認屬消債更
    生債權人，該扶養費債權併同其他一般債權列為應屬債務人
    應依更生方案加以履行之範圍，但不受減免，亦不受免責之
    效力，始為公允。
　⒉再按消債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第2項乃規定：債務人履行
    法定扶養義務之費用，非經債權人之同意，不得減免之。前
    項未經債權人同意減免之債務，於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期間屆
    滿後，債務人仍應負清償責任。另同法第138條第4款亦規定
    債務人履行法定扶養義務之費用，不受免責裁定之影響，此
    規定應屬消債條例所規定之強制規定。
　⒊是查，兩造間之甲、乙債權，已經前案一至三之裁判及訴訟
    上和解確定如上所述，異議人本依系爭執行程序，就該甲、
    乙債權強制執行債務人對長庚大學之薪資債權在案，然因債
    務人業經本院於112年11月24日裁定開始更生，故除異議人
    以外之其他強制執行債權人均已撤回強制執行之聲請，另系
    爭執行法院亦於112年12月11日發函通知長庚大學及異議人
    ，關於異議人就甲、乙債權之強制執行程序均予以停止在案
    ，此亦經本院依職權調該執行案卷審認無誤，異議人並稱於
    113年7月間接獲長庚大學告知不能再扣薪執行，是可認關於
    確定之甲、乙債權僅得依本件更生程序始得向債務人請求履
    行。故為保障該等扶養費乙債權確實受償，不宜再將債務人
    到期及未到期之扶養義務給付列為債務人必要支出，而應列
    為更生債權，始能保障扶養費之受償，誠如上述。是本院前
    開更生開始裁定中直接將債務人對三名子女未到期應負之乙
    ２扶養費自債務人每月必要收入中加以扣除，並非妥適，是
    認應將全部已到期及未到期之扶養費乙債權，均列入更生債
    權中。基此，債務人每月所能扣除之必要支出僅以本院更生
    開始裁定中所認定其個人必要生活費3萬13元為限。又債務
    人關於112年1月至3月之薪資所得平均為10萬6,000元，有債
    務人所提出之明細單在卷可參，故本院前開更生開始之裁定
    ，乃暫認債務人聲請更生後每月可處分之所得收入為10萬6,
    000元，然現已可確認關於債務人112年之全年所得收入金額
    為205萬8,125元，有債務人該年度之所得報稅資料附本院卷
    可參，故可確認債務人在聲請更生後迄本院裁定開始更生且
    迄今之每月平均所得為17萬1,510元，債務人雖稱此等薪資
    收入非每年均為如此，其為體育老師，下學年度僅剩半學期
    體育課，副教授基本8小時可能不夠會被減薪，未來可能也
    會被裁員等語(參本院卷第119頁)，然債務人就此部分之說
    明乃屬臆測，未真實發生，本院無法逕採為認定債務人所得
    收入之參考。故以17萬1,510元之金額扣除3萬13元後，債務
    人每月尚餘14萬1,497元可供清償所有更生債權人之更生債
    權(包括系爭甲、乙債權及其他一般更生債權人之丙債權在
    內)。而兩造亦不爭執於本院更生開始裁定前一日(即112年1
    1月23日)，異議人之剩餘財產分配未償之甲1債權及已到期
    而未償之乙１債權總額為295萬6,416元，加計其他更生債權
    人之更生債權丙債權之總額169萬3,964(不包括劣後債權，
    參更生執行卷第101頁至第102頁之債權表編號1、2、3所示)
    ，應為465萬380元，故若單純僅以此等收入及未償金額加以
    計算，債務人似僅須耗時2年多即可清償全部債務，惟此顯
    未考量債務人尚須負擔未到期之扶養費，況若債務人並未經
    裁定開始更生或進行債務協商時，更生債權除上開已到期部
    分外，尚有未償債權會陸續發生以週年利率14.99％、8.65％
    、10.99％、14.5％計算利息及其違約金，是難認債務人即無
    不能清償之虞，自仍有裁定開始更生之必要；甚者，縱如異
    議人所稱債務人應不得經裁定開始更生一情確屬有據，然因
    消債條例「為求程序迅速進行」之立法目的，消債條例第45
    條第2項已明定對於法院依同條第1項所為開始更生程序之裁
    定不得抗告，是不僅本件更生之當事人不得對本院上開更生
    開始裁定加以抗告，本院亦無法自為撤銷該裁定，而須受該
    裁定之拘束，附此敘明。　　
　⒋又依上開消債條例之強制規定，關於扶養費部分在未經債權
    人同意下，不得減免，且未經同意減免之扶養費，在更生方
    案履行完畢後，仍應繼續負清償責任，亦不受免責裁定之影
    響。故本件債務人在提出更生方案時，即應將異議人之更生
    債權加以區分屬一般債權之甲債權及扶養費之乙債權，又依
    異議人於本件所為之陳述，可認異議人應不同意扶養費加以
    減免，故關於更生方案中分配清償扶養費乙債權部分，即不
    得減免，至甲債權則應同一般債權處理。然債務人所提之系
    爭更生方案顯然未分列異議人之甲、乙債權及遵守扶養費不
    得減免之強制規定，確已違上開法律之規定。　　
　㈢系爭更生方案應不予認可：
　⒈按「更生方案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公共秩序
    、善良風俗，及債務人有虛報債務、隱匿財產，或對於債權
    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允許額外利益，情節重大者，除有第12條
    規定情形外，法院應以裁定不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有
    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
    ，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
    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提供擔保
    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允者，亦同
    」、「有前條(第63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不得為
    前項之認可」，此為消債例第63條第1項第3款、第9款、第6
    4條第1項、第2項第2款所明定。是債務人若有虛報債權及更
    生方案違反強制規定之情形時，該更生方案即不得加以認可
    。
　⒉是查，本件債務人既有如上虛報債權之情形，且系爭更生方
    案並已違反消債條例所規定之強制規定，故不論系爭更生方
    案是否已可認盡力清償，本院均不得予以認可。　
　㈣本件應許異議人在債務人所申報之440萬7,165元內，重為確
    認甲、乙債權之具體數額：　 
　⒈按在更生聲請人非因故意而陳報與實際狀況未盡相符之更生
    債權時，本可透過更生程序實際執行時，由本院司法事務官
    分別請各更生債權人依消債條例第33條第1項之規定，提出
    債權說明書及證明文件加以救濟，並在未依限提出時，由法
    院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定期命債權人補正，並在債權人未依
    第33條之規定申報債權時，不得再為提出。然此等救濟制度
    及法律效果應係建立在更生債權人有收到法院相關文書時，
    始能課予之法效。
　⒉然查，債務人自聲請調解時，即僅陳報異議人之送達處所為
    異議人之上開戶籍址，故本院就本件調解、更生程序所為之
    相關司法文書均係送達該戶籍址，本無不妥，亦為適法。因
    一般人所設籍之址，多為當事人設為住所之地，亦係法院能
    確認最可能為當事人可收受送達及設為住所所在之處，更為
    無親屬、婚姻關係之兩造間，最常主張對造住所所在之處，
    本院亦不宜將受通知人之其他訴訟案件中之送達處所，逕認
    為通知之處所。然若債務人有故意虛報更生債權之情形，並
    明知異議人已不居住在戶籍址，而有其他居住處或可收受送
    達之處，卻隱而未報，致異議人無法及時陳報債權時，消債
    條例所設計之上開救濟程序即未能達其應有之目的，該法效
    亦應隨之調整。是查，債務人雖否認知悉異議人未居住於戶
    籍址等語，然其於本院調查時亦自陳「小朋友(應指兩造所
    生之子女)說偶爾也會回戶籍地，鄰地地主也有打電話給我
    說最近有蜜蜂在窗戶邊請他們找消防局來處理等語」(參本
    院卷第114頁），足認債務人確知悉與兩造未成年子女同住
    之異議人平時並未居住於戶籍址，戶籍址已非其住所地，始
    有小朋友說偶爾回戶籍址一說；再若異議人確有居住於戶籍
    址，怎會有蜜蜂在戶籍址房屋窗戶邊築巢但未予處理，尚須
    鄰地地主要求債務人處理之狀況。甚者，兩造雖已離婚，但
    生育有三名子女，債務人亦未表示有與子女斷絕往來，應有
    定期探視子女之狀況，怎可能不知子女及異議人已不住在戶
    籍址一事。況兩造乃同任職於長庚大學，若如債務人所述，
    其亦希望讓債務人可得知本件更生一事，本應一併在調解聲
    請時，註記可將相關文書送達長庚大學，而非在整個消債調
    解、裁定更生前程序及裁定更生後之執行程序中，從未見異
    議人有任何意見，可認異議人確實未能從戶籍址之送達得知
    本件更生程序時，仍未通知本院應送達異議人其他可送達處
    ，債務人此舉雖未達「債務人有以不正當方法使更生方案可
    決（被認可）」之程度，然仍未為妥適。
　⒊按「債務人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者，除本條例別有規定
    外，已申報之債權未受清償部分及未申報之債權，均視為消
    滅。但其未申報係因不可歸責於債權人之事由者，債務人仍
    應依更生條件負履行之責」，為消債條例第73條第1項所明
    。然本件債務人虛報異議人不實債權部分，係擴張異議人已
    到期之甲１債權及扶養費乙１債權，並將乙２債權列入每月必
    要支出，此與一般「債務人漏未申報更生債權人全部或部分
    債權」之情形不同。因此等擴張不實之債權，實已墊高債務
    人之更生債權，本已影響本院在審酌債務人是否確有不能清
    償債務而應裁定開始更生之判斷，更會影響計算更生方案中
    已陳報債權之真實性，而有使其餘更生債權人受償金額減少
    、異議人扶養費債權遭減免之可能，是此等虛報債權所造成
    之不利益，無法以消債條例第73條但書之規定加以救濟。
　⒋又本件債務人未分列異議人之不同甲、乙債權及遵守扶養費
    不得減免之強制規定，顯已違上開法律之規定。準此，確應
    許異議人在債務人所申報之440萬7,165元範圍內，重為確認
    屬一般債權之甲１、甲２債權及扶養費乙１、乙２債權之具體數
    額，始為公允，且債務人始得依更正後之債權，提出不再違
    背上開消債條例強制規定之更生方案。
五、綜上所述，本院前所為更生開始裁定中，暫列債務人聲請更
    生後每月之所得及收入僅為10萬6,000元，及將債務人未到
    期應按月給付之法定扶養費乙２債權逕列為債務人每月必要
    支出費用中，而認債務人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所得及收入僅
    餘5萬1,143元，確有未當，復未察債務人有墊高關於異議人
    之甲１、乙１債權而為虛偽陳報債權之情形，實有未洽。是因
    本院上開裁定中未當及暫時之認定，而致原裁定未及審認此
    等情狀，認相對人所提更生方案已達盡力清償，復無消債條
    例條例第63條第1項、第64條第2項所定應不得認可之情形，
    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規定認可該更生方案，即有違誤。
    異議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
    定，並裁定不予認可系爭更生方案。至本件更生程序即應發
    回本院司法事務官為後續程序之進行。
六、再本裁定若確定在案後，異議人即應儘速將甲１、甲２債權（
    包括債權本金及計算至112年11月23日之利息）、乙１、乙２
    債權（包括已到期債權本金及計算至112年11月23日利息）
    之具體金額加以陳報本院司法院事務官，並併為通知債務人
    ，由債務人將甲１、甲２、乙１、乙２債權分別列出，算出每月
    應清償之「已到期乙１債權」及「甲債權加計其他更生債權
    丙債權」分別占所有已到期更生債權之比例，並在每月所得
    收入扣除個人必要生活支出費用之剩餘14萬1,497元中，先
    提出每月3萬元用以清償逐月到期之乙２債權，再以剩餘數額
    11萬1,497元，依上開比例算出已到期之乙１債權各月應清償
    之款項，該部分款項若未得異議人之同意，不得減免，之後
    再算出「甲債權加計其他更生債權丙債權」每月應償之金額
    及是否予以減免後，暨乙２債權若先行陸續清償完畢後，應
    再調整乙１債權應受分配不得減免之清償額及其他債權清償
    額，重新提出新的更生方案【例如債務人每月可供清償金額
    為13萬元，已到期之乙１債權為120萬、甲債權及其他更生債
    權丙債權合計為80萬元，則已到期之乙１債權即占所有到期
    之更生債權60％，其餘已到期之更生債權則占40％，則應將13
    萬元先扣除3萬元清償逐月到期之未到期乙２債權，再以剩餘
    之10萬元之60％計算出已到期之乙１債權應受償之6萬元，已
    到期之其餘債權則應受償4萬元，就該6萬元部分若未得異議
    人同意，不得加以減免，至4萬元部分則可斟酌是否予以降
    低，並依乙２債權清償完畢時調整其他債權清償比例，提出
    新的更生方案】，再由全體債權人確認是否可決或由司法事
    務官審酌乙１及乙２債權以外之其他更生債權之更生方案是否
    已達盡力清償之程度而裁定予以認可。
七、再本院廢棄原裁定後，債務人須重提新更生方案並依上開程
    序經可決與否、認可與否之程序，非謂新更生方案必可認可
    。再若債務人無法提出經可決、認可之更生方案，或在依更
    生方案履行中而無法繼續履行，而須依法轉為清算程序及後
    續為免責與否之認定時，債務人上開虛報債權情形，即會進
    入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不予免責之審核，本院並會就乙
    債權及甲、丙債權之履行分別觀察，且債務人縱經免責，則
    關於異議人之乙１、乙２債權依法均不在免責之列，故期債務
    人能認真面對己身所負之債權，確實提出新更生方案後按月
    履行，始能達到消債條例所賦與債務人可清理債務及重建經
    濟生活機會，並使各更生債權人可公平受償之立法目的，附
    此敘明。　　
八、爰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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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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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原裁定認可之更生方案
壹、112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64號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  第1至12期每期清償金額：　  　50,580      第13至24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55,861      第25至60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64,312      第6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72,939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起之次月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6,101,129      5.清償總金額： 　4,467,792      6.清償比例：　  73.23%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12期 第13至24期 第25至60期 第61至72期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遠東商業銀行 2,888 3,190 3,672 4,165 2 元大商業銀行 11,087 12,245 14,097 15,988 3 台北富邦銀行 71 78 90 102 4 甲○○ 36,534 40,348 46,453 52,684 参、備註      1.債務人於履行更生方案前，應自行向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如債權人為金融機構，債務人得以書面請求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4.法定扶養費用之義務按消債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為不免責債權，未經債權人同意減免之債務，於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期間屆滿後，債務人仍應負清償責任。      

附件二：原裁定所列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八、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九、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附表三：債務人自動履行每月3萬元部分之期間
一、112年3月至5月。
二、112年10月至113年6月。
三、113年8月至10月。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35號
聲  請  人  張雅君  
即異議人            
即債務人                        號(長庚科技大學A815室)
代  理  人  劉立鳳律師
複代理人    劉樹志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務人    莊國上  




代  理  人  張藝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更生事件，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8日所為112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64號認可更生方案之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不予認可。
　　理　由
一、按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之規定即明。經查，債務人係於112年3月13日向本院聲請調解(本院112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25號案)，並於同年11月24日經調解不成立，債務人同時聲請更生，本院乃於112年11月24日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259號裁定開始更生(下稱更生開始裁定)，再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64號案開始進行更生程序，後經司法事務官於113年7月18日，裁定認可債務人所提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下稱系爭更生方案)，並諭知在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相對人即債務人之生活限制如附表二所示(下稱原裁定)，聲請人即異議人即債權人於113年7月30日具狀對原裁定聲明異議，原裁定書則於113年8月2日寄存送達異議人之戶籍地所在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案卷確認無誤，可信為真實。嗣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添具意見書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此先敘明。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債務人有虛報債務，及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未經債權人同意，逕於所提系爭更生方案中減免其應履行法定扶養義費用之債權情事：
　⒈兩造原為夫妻，雙方並於103年10月28日簽訂離婚協議書，且於同年11月10日登記離婚，兩造並於離婚協議書中約定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莊○宇(00年00月0日出生)、莊○萱(00年0月00日出生)、莊○慶(00年00月0日出生)【以上子女之完整姓名年籍均詳卷)，均由異議人監護，但仍設籍於債務人之住所，且債務人得隨時探視子女，惟債務人須按月給付新臺幣(下同)3萬元扶養費予異議人，以作為三名子女之生活、教育費用直至子女完成大學學業為止。雙方並同時就離婚後剩餘財產分配為清算後，約定債務人應給付116萬7,165元予異議人。但因債務人嗣後未依約給付，故異議人乃於105年12月間先請求債務人至105年12月止應給付共計26個月合計78萬元扶養費及法定遲延利息，鈞院106年度家訴字第57號案則於106年7月28日判決債務人就上開金額及法定遲延利息應如數給付而確定在案(下稱前案判決一、前案一)，異議人並於106年9月持以聲請扣押債務人任教於長庚科技大學（下稱長庚大學）之每月薪資以為清償，並由鈞院以106年度司執字第74251號案加以受理（下稱系爭執行案件，後有其他債務人之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案件併入該案一起執行)。嗣異議人再於108年12月間就106年1月以後之子女扶養費起訴，兩造於109年4月17日達成鈞院109年度家親聲字第138號案之訴訟上和解筆錄，債務人同意如數給付自106年1月起至108年12月止之子扶養費共計108萬元及自109年1月起按月給付三名子女扶養費各1萬元予異議人，直至子女完成大學學業為止，及負擔訴訟費用1萬2,015元(下稱前案二和解、前案二)，異議人並於109年5月19日就前案二和解內容聲請強制執行且併入系爭強制執行案件中追加執行（109年司執字040726號案）。另異議人又就前案一聲請確定訴訟費用為2萬305元，而經鈞院109年度家聲字第77號案於109年5月22日裁定而確定在案(下稱前案三，該部分尚未聲請強制執行)。是以，在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以前，異議人對於債務人之債權(包括剩餘財產分配甲１債權與訴訟費用之甲２債權及已到期之扶養費之乙１債權、未到期扶養費之乙２債權，甲１、甲２與乙１、乙２債權分別合稱為甲、乙債權)均已取得執行名義，而至112年11月23日(即鈞院為系爭更生裁定前一日)止，關於「剩餘財產分配之甲１債權及已到期之乙２債權」之本金及利息，扣除「已執行而受償及債務人主動履行清償(詳如附表三所示)」部分，僅餘295萬6,416元未為清償(參異議人所提出之附表二編號1、2、7所示)，若再加計「未到期之乙２債權與訴訟費用甲２債權」之本金及利息部分，異議人對債務人之甲、乙全部債權合計為396萬608元【包括已到期本金具體金額為300萬6,721元、已到期利息為11萬3,887元，至未到期之扶養費本金金額為84萬元，下合稱經確認之甲、乙債權】。
　⒉但債務人在聲請更生時及之後，卻僅提出兩造之離婚協議書，而未提出前案一至三所示之執行名義及陳明已經執行及自動履行而清償明細等情，更於債權人清冊中虛偽列載異議人之債權為扶養費(離婚協議)本金440萬7,165元(應係以剩餘財產分配金額116萬7,165元加計自103年11月兩造離婚時起至聲請更生時止共計108月之扶養費324萬元，下稱債務人陳報之債權)，而未將不同性質之甲、乙債權分列及記載利息，更未陳明「部分債權已經清償」、「直至系爭更生開始裁定前一日止，甲１、乙１債權未償部分僅餘295萬6,416元未為清償」、「已確定之甲、乙債權為396萬608元」等情，是兩造間之實際債權，顯與債務人陳報之債權有所不同，足認債務人確有虛報債權之情形，此舉並顯與消債條例第73條第1項但書所規定針對更生方案中未經列載之未申報債權所設救濟部分，並不相同，故不得以此認縱該更生方案經認可，異議人亦有其他救濟途徑，而逕認異議為無理由。
　⒊且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債權，係經法院判決或訴訟上和解，當屬消債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非經債權人之同意，不得減免之債權，且應為具優先權之債權。惟債務人所提之系爭更生方案，卻僅將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未屆清償期部分列入其個人必要支出費用內，亦未將上開經判決、和解認定之剩餘財產分配甲１債權與已到期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乙１債權，加以分開，甚未經異議人之同意，即提出部分清償後即減免扶養費乙債權之更生方案內容，顯已違反消債條例之強制規定。
　㈡債務人有以不正當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被認可）之情事：
　　兩造離婚後，因債務人經常於深夜前往異議人與子女共同居住之桃園市○○區○○○街00號(此為異議人自有房屋且設籍於此，下稱異議人之戶籍址)，藉口探視子女，實則騷擾異議人，故異議人乃於106年間遷居至設於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之摩天鎮社區，而未再居住戶籍址，此為債務人所明知。再者，兩者均任職於長庚大學，兩人之教師研究室亦分別為甲棟八樓之815室及九樓之916室，是債務人確明知異議人除「已無居住之戶籍址」以外之送達處所，卻未陳報鈞院，以致異議人均無收受關於本件更生程序之任何資料，直至債務人經裁定開始本件更生程序，而由長庚大學於113年7月告知異議人無法再扣押債務人薪資以撥付異議人，及經異議人之代理人查詢司法院公告資訊時，始得知債務人已經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已至公告系爭更生方案之階段，異議人始緊急提出本件異議，足認債務人除有虛報更生債權、更生方案違背強制規定之情形誠如上述外，另係以不正當方法，欲利用異議人毫不知情之機會，使更生方案達可決經認可，以逃避部分債務之清償。
　㈢系爭更生方案應不得為認可：
　⒈債務人確有以不正當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虛報債務之情形，且違反消債條例之強制規定，而不問異議人之意見，即減免剩餘扶養債務，自該當消債條例第63條第1項第3、4、9款及第55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裁定不予認可。　　
　⒉再債務人虛報更生債權，且年收入復可達200萬元以上，並無消債條例第3條所提「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應行更生之條件，是本應裁定駁回債務人更生之聲請，債務人並應自行撤回本件更生聲請。
　㈣並聲明：原裁定廢棄。系爭更生方案不予認可。發回司法事務官重行更生程序，並就異議人之債權更正如上所述經確認之甲、乙債權。　
三、債務人部分：
　㈠兩造前確為夫妻，後已協議離婚，兩造間關於剩餘財產分配之債權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債權之數額，亦確如異議人所主張之【經確認之甲、乙債權】所示，故債務人對於異議人請求於更生程序中應就此部分加以更正部分，並無意見。但就其中屬剩餘財產分配債權部分，並無消債條例所規定不免責之適用。
　㈡債務人並不知異議人已無居住在其戶籍址，因為小朋友偶爾也會回戶籍址，戶籍址所在鄰地地主亦曾打電話告知有蜜峰在戶籍地房屋之窗戶旁，要求找消防局前來處理。故其並不知異議人平時有無居住於戶籍址。另債務人確知悉異議人在長庚大學之研究室何在，但不知該址為異議人在前案二及追加執行時改列之送達處所。況系爭執行案件關於112年之執行命令上亦係記載異議人之戶籍址，故債務人認此戶籍址應為異議人可以收到法院文書之處，並無如異議人所述故意以不正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之情形。
　㈢債務人於聲請更生時所陳報之債權，係債務人當初自己寫在系爭執行案件所核發之執行命令上之數額，債務人之代理人始將之填寫在更生聲請狀上，該金額確實並非精準。但異議人自可自行申報正確金額，或對公告之債權表加以異議，並不會影響異議人之權益。
　㈣另債務人於長庚大學之授課時數恐會減少，每月固定薪資收入亦會隨之減少，非如異議人所述每年均可取得200萬元以上之薪資。　　
四、本院之判斷：
　㈠債務人確有虛報異議人對於債務人更生債權之情形：
　⒈經查，兩造原為夫妻，雙方並於103年11月10日協議登記離婚，兩造並約定債務人須按月給付3萬元予異議人，以作為三名子女之生活、教育費用直至子女完成大學學業為止之扶養費。雙方並同時就離婚後剩餘財產分配為清算後，約定債務人應給付116萬7,165元予異議人。後兩造經前案一、二、三之裁判及訴訟上和解，異議人亦自106年9月22日起陸續聲請系爭強制執行程序執行債務人於長庚大學之薪資債權，執行比例並自112年8月3日起改依強制執行法第115之1條第2項之規定限在1/3之範圍內。又扣除異議人已執行債務人之每月薪資而受償及債務人主動履行如附表三清償部分，債務人對異議人所負甲１債權及已到期乙１債權至系爭更生開始裁定前一日(即112年11月23日)止，僅餘295萬6,416元未為清償(參異議人所提出之附表二編號1、2、7所示，附本院卷第105頁、第106頁)，至已確定之甲、乙債權總額為396萬608元(參本院卷第第105頁、第106頁及115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案卷，確認無誤，可信為真實。是由此可認於前案一、二、三分別確定後，債務人已知悉其對於異議人所負之債務具體總額，且均經前案一、二、三之裁判及訴訟上和解，並已有債務經扣薪或實際履行而清償之情形。
　⒉然參以債務人於112年3月3日依消債條例聲請調解時，就子女扶養費及異議人更生債權部分，僅分別記載「依離婚協議，需負擔聲請人三名子女大學學業完成為止之扶養費」、「依離婚協議，債權金額為440萬7,165元」，並未提及有經前案一、二、三確認應給付債權總額及已有扣薪、自動履行而清償部分債務之情形，且將甲１債權及已到期之乙１債權未償金額自295萬6,416元擴張至440萬7,165元，更未將甲１債權及乙１債權分列之，僅提及有經系爭執行案件正在執行中，復未提出相關執行命令，是本院實無法因此瞭解關於異議人之上開甲、乙債權均已經聲請強制執行之情形。
　⒊又債務人所申報對異議人之債權440萬7,165元部分，應係針對甲１及乙１債權，而以甲１剩餘財產分配金額116萬7,165元加計自103年11月起(兩造協議離婚時)至聲請更生調解時止共計9年即108月、每月3萬元之乙１扶養費324萬元之合計總額，此顯與債務人聲請調解時對異議人所負債務狀況全不相符，亦與本院更生開始裁定前一日之295萬6,416元有極大差距，完全未扣除已清償部分，此並非債務人代理人所稱因債務人不諳如何計算即可合理解釋之狀況，是可認債務人確有虛報對異議人更生債權之故意。
　㈡系爭更生方案有違反消債條例之強制規定：
　⒈按債務人聲請更生，依消債條例第43條第6 項第4款規定，應記載「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之人」，並於同條第7項將第64條之2第2 項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指為本條第6項第3款之債務人必要支出，參照本條例將法定扶養費規定為更生方案中非經受扶養人同意不得減免之債務（第55條）、更生方案可否認已盡力清償、是否認可更生方案、延長更生方案履約期限之計算債務人履約能力之扣除項等情（第64條第2項第4款、第64條之2、第75條第1項），是依上開規定，本應將債務人法定扶養義務費用計入作為認定債務人清償能力之計算項內，此亦為消債案件實務上之一般作法。然在扶養費債權人與債務人已就該扶養費之給付產生嚴重爭執，甚至扶養費債權人已取得執行名義並為強制執行而得優先受償時，如仍僅將扶養費之給付做為債務人之必要支出，並自債務人可處分所得中加以排除，不予列計在更生方案中，將無從督促債務人確實履行，債務人未予履行時，亦無從依消債條例之相關規定加以處理，且就此等特殊個案，亦不能僅因消債條例第55條第2項規定「債務人履行法定扶養義務之費用，非經債權人之同意，不得減免之。前項未經債權人同意減免之債務，於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期間屆滿後，債務人仍應負清償責任」，而認已對扶養費債權人有盡全面保障之責。故本院認在特殊個案中，宜將扶養費債權人直接認屬消債更生債權人，該扶養費債權併同其他一般債權列為應屬債務人應依更生方案加以履行之範圍，但不受減免，亦不受免責之效力，始為公允。
　⒉再按消債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第2項乃規定：債務人履行法定扶養義務之費用，非經債權人之同意，不得減免之。前項未經債權人同意減免之債務，於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期間屆滿後，債務人仍應負清償責任。另同法第138條第4款亦規定債務人履行法定扶養義務之費用，不受免責裁定之影響，此規定應屬消債條例所規定之強制規定。
　⒊是查，兩造間之甲、乙債權，已經前案一至三之裁判及訴訟上和解確定如上所述，異議人本依系爭執行程序，就該甲、乙債權強制執行債務人對長庚大學之薪資債權在案，然因債務人業經本院於112年11月24日裁定開始更生，故除異議人以外之其他強制執行債權人均已撤回強制執行之聲請，另系爭執行法院亦於112年12月11日發函通知長庚大學及異議人，關於異議人就甲、乙債權之強制執行程序均予以停止在案，此亦經本院依職權調該執行案卷審認無誤，異議人並稱於113年7月間接獲長庚大學告知不能再扣薪執行，是可認關於確定之甲、乙債權僅得依本件更生程序始得向債務人請求履行。故為保障該等扶養費乙債權確實受償，不宜再將債務人到期及未到期之扶養義務給付列為債務人必要支出，而應列為更生債權，始能保障扶養費之受償，誠如上述。是本院前開更生開始裁定中直接將債務人對三名子女未到期應負之乙２扶養費自債務人每月必要收入中加以扣除，並非妥適，是認應將全部已到期及未到期之扶養費乙債權，均列入更生債權中。基此，債務人每月所能扣除之必要支出僅以本院更生開始裁定中所認定其個人必要生活費3萬13元為限。又債務人關於112年1月至3月之薪資所得平均為10萬6,000元，有債務人所提出之明細單在卷可參，故本院前開更生開始之裁定，乃暫認債務人聲請更生後每月可處分之所得收入為10萬6,000元，然現已可確認關於債務人112年之全年所得收入金額為205萬8,125元，有債務人該年度之所得報稅資料附本院卷可參，故可確認債務人在聲請更生後迄本院裁定開始更生且迄今之每月平均所得為17萬1,510元，債務人雖稱此等薪資收入非每年均為如此，其為體育老師，下學年度僅剩半學期體育課，副教授基本8小時可能不夠會被減薪，未來可能也會被裁員等語(參本院卷第119頁)，然債務人就此部分之說明乃屬臆測，未真實發生，本院無法逕採為認定債務人所得收入之參考。故以17萬1,510元之金額扣除3萬13元後，債務人每月尚餘14萬1,497元可供清償所有更生債權人之更生債權(包括系爭甲、乙債權及其他一般更生債權人之丙債權在內)。而兩造亦不爭執於本院更生開始裁定前一日(即112年11月23日)，異議人之剩餘財產分配未償之甲1債權及已到期而未償之乙１債權總額為295萬6,416元，加計其他更生債權人之更生債權丙債權之總額169萬3,964(不包括劣後債權，參更生執行卷第101頁至第102頁之債權表編號1、2、3所示)，應為465萬380元，故若單純僅以此等收入及未償金額加以計算，債務人似僅須耗時2年多即可清償全部債務，惟此顯未考量債務人尚須負擔未到期之扶養費，況若債務人並未經裁定開始更生或進行債務協商時，更生債權除上開已到期部分外，尚有未償債權會陸續發生以週年利率14.99％、8.65％、10.99％、14.5％計算利息及其違約金，是難認債務人即無不能清償之虞，自仍有裁定開始更生之必要；甚者，縱如異議人所稱債務人應不得經裁定開始更生一情確屬有據，然因消債條例「為求程序迅速進行」之立法目的，消債條例第45條第2項已明定對於法院依同條第1項所為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不得抗告，是不僅本件更生之當事人不得對本院上開更生開始裁定加以抗告，本院亦無法自為撤銷該裁定，而須受該裁定之拘束，附此敘明。　　
　⒋又依上開消債條例之強制規定，關於扶養費部分在未經債權人同意下，不得減免，且未經同意減免之扶養費，在更生方案履行完畢後，仍應繼續負清償責任，亦不受免責裁定之影響。故本件債務人在提出更生方案時，即應將異議人之更生債權加以區分屬一般債權之甲債權及扶養費之乙債權，又依異議人於本件所為之陳述，可認異議人應不同意扶養費加以減免，故關於更生方案中分配清償扶養費乙債權部分，即不得減免，至甲債權則應同一般債權處理。然債務人所提之系爭更生方案顯然未分列異議人之甲、乙債權及遵守扶養費不得減免之強制規定，確已違上開法律之規定。　　
　㈢系爭更生方案應不予認可：
　⒈按「更生方案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及債務人有虛報債務、隱匿財產，或對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允許額外利益，情節重大者，除有第12條規定情形外，法院應以裁定不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允者，亦同」、「有前條(第63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不得為前項之認可」，此為消債例第63條第1項第3款、第9款、第64條第1項、第2項第2款所明定。是債務人若有虛報債權及更生方案違反強制規定之情形時，該更生方案即不得加以認可。
　⒉是查，本件債務人既有如上虛報債權之情形，且系爭更生方案並已違反消債條例所規定之強制規定，故不論系爭更生方案是否已可認盡力清償，本院均不得予以認可。　
　㈣本件應許異議人在債務人所申報之440萬7,165元內，重為確認甲、乙債權之具體數額：　 
　⒈按在更生聲請人非因故意而陳報與實際狀況未盡相符之更生債權時，本可透過更生程序實際執行時，由本院司法事務官分別請各更生債權人依消債條例第33條第1項之規定，提出債權說明書及證明文件加以救濟，並在未依限提出時，由法院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定期命債權人補正，並在債權人未依第33條之規定申報債權時，不得再為提出。然此等救濟制度及法律效果應係建立在更生債權人有收到法院相關文書時，始能課予之法效。
　⒉然查，債務人自聲請調解時，即僅陳報異議人之送達處所為異議人之上開戶籍址，故本院就本件調解、更生程序所為之相關司法文書均係送達該戶籍址，本無不妥，亦為適法。因一般人所設籍之址，多為當事人設為住所之地，亦係法院能確認最可能為當事人可收受送達及設為住所所在之處，更為無親屬、婚姻關係之兩造間，最常主張對造住所所在之處，本院亦不宜將受通知人之其他訴訟案件中之送達處所，逕認為通知之處所。然若債務人有故意虛報更生債權之情形，並明知異議人已不居住在戶籍址，而有其他居住處或可收受送達之處，卻隱而未報，致異議人無法及時陳報債權時，消債條例所設計之上開救濟程序即未能達其應有之目的，該法效亦應隨之調整。是查，債務人雖否認知悉異議人未居住於戶籍址等語，然其於本院調查時亦自陳「小朋友(應指兩造所生之子女)說偶爾也會回戶籍地，鄰地地主也有打電話給我說最近有蜜蜂在窗戶邊請他們找消防局來處理等語」(參本院卷第114頁），足認債務人確知悉與兩造未成年子女同住之異議人平時並未居住於戶籍址，戶籍址已非其住所地，始有小朋友說偶爾回戶籍址一說；再若異議人確有居住於戶籍址，怎會有蜜蜂在戶籍址房屋窗戶邊築巢但未予處理，尚須鄰地地主要求債務人處理之狀況。甚者，兩造雖已離婚，但生育有三名子女，債務人亦未表示有與子女斷絕往來，應有定期探視子女之狀況，怎可能不知子女及異議人已不住在戶籍址一事。況兩造乃同任職於長庚大學，若如債務人所述，其亦希望讓債務人可得知本件更生一事，本應一併在調解聲請時，註記可將相關文書送達長庚大學，而非在整個消債調解、裁定更生前程序及裁定更生後之執行程序中，從未見異議人有任何意見，可認異議人確實未能從戶籍址之送達得知本件更生程序時，仍未通知本院應送達異議人其他可送達處，債務人此舉雖未達「債務人有以不正當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被認可）」之程度，然仍未為妥適。
　⒊按「債務人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者，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已申報之債權未受清償部分及未申報之債權，均視為消滅。但其未申報係因不可歸責於債權人之事由者，債務人仍應依更生條件負履行之責」，為消債條例第73條第1項所明。然本件債務人虛報異議人不實債權部分，係擴張異議人已到期之甲１債權及扶養費乙１債權，並將乙２債權列入每月必要支出，此與一般「債務人漏未申報更生債權人全部或部分債權」之情形不同。因此等擴張不實之債權，實已墊高債務人之更生債權，本已影響本院在審酌債務人是否確有不能清償債務而應裁定開始更生之判斷，更會影響計算更生方案中已陳報債權之真實性，而有使其餘更生債權人受償金額減少、異議人扶養費債權遭減免之可能，是此等虛報債權所造成之不利益，無法以消債條例第73條但書之規定加以救濟。
　⒋又本件債務人未分列異議人之不同甲、乙債權及遵守扶養費不得減免之強制規定，顯已違上開法律之規定。準此，確應許異議人在債務人所申報之440萬7,165元範圍內，重為確認屬一般債權之甲１、甲２債權及扶養費乙１、乙２債權之具體數額，始為公允，且債務人始得依更正後之債權，提出不再違背上開消債條例強制規定之更生方案。
五、綜上所述，本院前所為更生開始裁定中，暫列債務人聲請更生後每月之所得及收入僅為10萬6,000元，及將債務人未到期應按月給付之法定扶養費乙２債權逕列為債務人每月必要支出費用中，而認債務人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所得及收入僅餘5萬1,143元，確有未當，復未察債務人有墊高關於異議人之甲１、乙１債權而為虛偽陳報債權之情形，實有未洽。是因本院上開裁定中未當及暫時之認定，而致原裁定未及審認此等情狀，認相對人所提更生方案已達盡力清償，復無消債條例條例第63條第1項、第64條第2項所定應不得認可之情形，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規定認可該更生方案，即有違誤。異議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並裁定不予認可系爭更生方案。至本件更生程序即應發回本院司法事務官為後續程序之進行。
六、再本裁定若確定在案後，異議人即應儘速將甲１、甲２債權（包括債權本金及計算至112年11月23日之利息）、乙１、乙２債權（包括已到期債權本金及計算至112年11月23日利息）之具體金額加以陳報本院司法院事務官，並併為通知債務人，由債務人將甲１、甲２、乙１、乙２債權分別列出，算出每月應清償之「已到期乙１債權」及「甲債權加計其他更生債權丙債權」分別占所有已到期更生債權之比例，並在每月所得收入扣除個人必要生活支出費用之剩餘14萬1,497元中，先提出每月3萬元用以清償逐月到期之乙２債權，再以剩餘數額11萬1,497元，依上開比例算出已到期之乙１債權各月應清償之款項，該部分款項若未得異議人之同意，不得減免，之後再算出「甲債權加計其他更生債權丙債權」每月應償之金額及是否予以減免後，暨乙２債權若先行陸續清償完畢後，應再調整乙１債權應受分配不得減免之清償額及其他債權清償額，重新提出新的更生方案【例如債務人每月可供清償金額為13萬元，已到期之乙１債權為120萬、甲債權及其他更生債權丙債權合計為80萬元，則已到期之乙１債權即占所有到期之更生債權60％，其餘已到期之更生債權則占40％，則應將13萬元先扣除3萬元清償逐月到期之未到期乙２債權，再以剩餘之10萬元之60％計算出已到期之乙１債權應受償之6萬元，已到期之其餘債權則應受償4萬元，就該6萬元部分若未得異議人同意，不得加以減免，至4萬元部分則可斟酌是否予以降低，並依乙２債權清償完畢時調整其他債權清償比例，提出新的更生方案】，再由全體債權人確認是否可決或由司法事務官審酌乙１及乙２債權以外之其他更生債權之更生方案是否已達盡力清償之程度而裁定予以認可。
七、再本院廢棄原裁定後，債務人須重提新更生方案並依上開程序經可決與否、認可與否之程序，非謂新更生方案必可認可。再若債務人無法提出經可決、認可之更生方案，或在依更生方案履行中而無法繼續履行，而須依法轉為清算程序及後續為免責與否之認定時，債務人上開虛報債權情形，即會進入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不予免責之審核，本院並會就乙債權及甲、丙債權之履行分別觀察，且債務人縱經免責，則關於異議人之乙１、乙２債權依法均不在免責之列，故期債務人能認真面對己身所負之債權，確實提出新更生方案後按月履行，始能達到消債條例所賦與債務人可清理債務及重建經濟生活機會，並使各更生債權人可公平受償之立法目的，附此敘明。　　
八、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靜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鄭敏如　　　　　　　　　　　　　　
附件一：原裁定認可之更生方案
		壹、112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64號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 

		第1至12期每期清償金額：　 

		　50,580 

		


		


		




		


		第13至24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55,861 

		


		


		




		


		第25至60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64,312 

		


		


		




		


		第6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72,939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起之次月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6,101,129 

		


		


		


		




		5.清償總金額：

		　4,467,792 

		


		


		


		




		6.清償比例：　 

		73.23%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12期

		第13至24期

		第25至60期

		第61至72期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遠東商業銀行

		2,888

		3,190

		3,672

		4,165



		2

		元大商業銀行

		11,087

		12,245

		14,097

		15,988



		3

		台北富邦銀行

		71

		78

		90

		102



		4

		甲○○

		36,534

		40,348

		46,453

		52,684



		参、備註

		


		


		


		


		




		1.債務人於履行更生方案前，應自行向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如債權人為金融機構，債務人得以書面請求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4.法定扶養費用之義務按消債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為不免責債權，未經債權人同意減免之債務，於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期間屆滿後，債務人仍應負清償責任。

		


		


		


		


		










附件二：原裁定所列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八、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九、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附表三：債務人自動履行每月3萬元部分之期間
一、112年3月至5月。
二、112年10月至113年6月。
三、113年8月至10月。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35號
聲  請  人  張雅君  
即異議人            
即債務人                        號(長庚科技大學A815室)
代  理  人  劉立鳳律師
複代理人    劉樹志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務人    莊國上  


代  理  人  張藝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更生事件，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8日所為112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64號認可更生方案之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不予認可。
　　理　由
一、按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之規定即明。經查，債務人係於112年3月13日向本院聲請調解(本院112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25號案)，並於同年11月24日經調解不成立，債務人同時聲請更生，本院乃於112年11月24日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259號裁定開始更生(下稱更生開始裁定)，再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64號案開始進行更生程序，後經司法事務官於113年7月18日，裁定認可債務人所提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下稱系爭更生方案)，並諭知在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相對人即債務人之生活限制如附表二所示(下稱原裁定)，聲請人即異議人即債權人於113年7月30日具狀對原裁定聲明異議，原裁定書則於113年8月2日寄存送達異議人之戶籍地所在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案卷確認無誤，可信為真實。嗣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添具意見書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此先敘明。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債務人有虛報債務，及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未經債權人同意，逕於所提系爭更生方案中減免其應履行法定扶養義費用之債權情事：
　⒈兩造原為夫妻，雙方並於103年10月28日簽訂離婚協議書，且於同年11月10日登記離婚，兩造並於離婚協議書中約定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莊○宇(00年00月0日出生)、莊○萱(00年0月00日出生)、莊○慶(00年00月0日出生)【以上子女之完整姓名年籍均詳卷)，均由異議人監護，但仍設籍於債務人之住所，且債務人得隨時探視子女，惟債務人須按月給付新臺幣(下同)3萬元扶養費予異議人，以作為三名子女之生活、教育費用直至子女完成大學學業為止。雙方並同時就離婚後剩餘財產分配為清算後，約定債務人應給付116萬7,165元予異議人。但因債務人嗣後未依約給付，故異議人乃於105年12月間先請求債務人至105年12月止應給付共計26個月合計78萬元扶養費及法定遲延利息，鈞院106年度家訴字第57號案則於106年7月28日判決債務人就上開金額及法定遲延利息應如數給付而確定在案(下稱前案判決一、前案一)，異議人並於106年9月持以聲請扣押債務人任教於長庚科技大學（下稱長庚大學）之每月薪資以為清償，並由鈞院以106年度司執字第74251號案加以受理（下稱系爭執行案件，後有其他債務人之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案件併入該案一起執行)。嗣異議人再於108年12月間就106年1月以後之子女扶養費起訴，兩造於109年4月17日達成鈞院109年度家親聲字第138號案之訴訟上和解筆錄，債務人同意如數給付自106年1月起至108年12月止之子扶養費共計108萬元及自109年1月起按月給付三名子女扶養費各1萬元予異議人，直至子女完成大學學業為止，及負擔訴訟費用1萬2,015元(下稱前案二和解、前案二)，異議人並於109年5月19日就前案二和解內容聲請強制執行且併入系爭強制執行案件中追加執行（109年司執字040726號案）。另異議人又就前案一聲請確定訴訟費用為2萬305元，而經鈞院109年度家聲字第77號案於109年5月22日裁定而確定在案(下稱前案三，該部分尚未聲請強制執行)。是以，在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以前，異議人對於債務人之債權(包括剩餘財產分配甲１債權與訴訟費用之甲２債權及已到期之扶養費之乙１債權、未到期扶養費之乙２債權，甲１、甲２與乙１、乙２債權分別合稱為甲、乙債權)均已取得執行名義，而至112年11月23日(即鈞院為系爭更生裁定前一日)止，關於「剩餘財產分配之甲１債權及已到期之乙２債權」之本金及利息，扣除「已執行而受償及債務人主動履行清償(詳如附表三所示)」部分，僅餘295萬6,416元未為清償(參異議人所提出之附表二編號1、2、7所示)，若再加計「未到期之乙２債權與訴訟費用甲２債權」之本金及利息部分，異議人對債務人之甲、乙全部債權合計為396萬608元【包括已到期本金具體金額為300萬6,721元、已到期利息為11萬3,887元，至未到期之扶養費本金金額為84萬元，下合稱經確認之甲、乙債權】。
　⒉但債務人在聲請更生時及之後，卻僅提出兩造之離婚協議書，而未提出前案一至三所示之執行名義及陳明已經執行及自動履行而清償明細等情，更於債權人清冊中虛偽列載異議人之債權為扶養費(離婚協議)本金440萬7,165元(應係以剩餘財產分配金額116萬7,165元加計自103年11月兩造離婚時起至聲請更生時止共計108月之扶養費324萬元，下稱債務人陳報之債權)，而未將不同性質之甲、乙債權分列及記載利息，更未陳明「部分債權已經清償」、「直至系爭更生開始裁定前一日止，甲１、乙１債權未償部分僅餘295萬6,416元未為清償」、「已確定之甲、乙債權為396萬608元」等情，是兩造間之實際債權，顯與債務人陳報之債權有所不同，足認債務人確有虛報債權之情形，此舉並顯與消債條例第73條第1項但書所規定針對更生方案中未經列載之未申報債權所設救濟部分，並不相同，故不得以此認縱該更生方案經認可，異議人亦有其他救濟途徑，而逕認異議為無理由。
　⒊且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債權，係經法院判決或訴訟上和解，當屬消債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非經債權人之同意，不得減免之債權，且應為具優先權之債權。惟債務人所提之系爭更生方案，卻僅將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未屆清償期部分列入其個人必要支出費用內，亦未將上開經判決、和解認定之剩餘財產分配甲１債權與已到期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乙１債權，加以分開，甚未經異議人之同意，即提出部分清償後即減免扶養費乙債權之更生方案內容，顯已違反消債條例之強制規定。
　㈡債務人有以不正當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被認可）之情事：
　　兩造離婚後，因債務人經常於深夜前往異議人與子女共同居住之桃園市○○區○○○街00號(此為異議人自有房屋且設籍於此，下稱異議人之戶籍址)，藉口探視子女，實則騷擾異議人，故異議人乃於106年間遷居至設於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之摩天鎮社區，而未再居住戶籍址，此為債務人所明知。再者，兩者均任職於長庚大學，兩人之教師研究室亦分別為甲棟八樓之815室及九樓之916室，是債務人確明知異議人除「已無居住之戶籍址」以外之送達處所，卻未陳報鈞院，以致異議人均無收受關於本件更生程序之任何資料，直至債務人經裁定開始本件更生程序，而由長庚大學於113年7月告知異議人無法再扣押債務人薪資以撥付異議人，及經異議人之代理人查詢司法院公告資訊時，始得知債務人已經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已至公告系爭更生方案之階段，異議人始緊急提出本件異議，足認債務人除有虛報更生債權、更生方案違背強制規定之情形誠如上述外，另係以不正當方法，欲利用異議人毫不知情之機會，使更生方案達可決經認可，以逃避部分債務之清償。
　㈢系爭更生方案應不得為認可：
　⒈債務人確有以不正當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虛報債務之情形，且違反消債條例之強制規定，而不問異議人之意見，即減免剩餘扶養債務，自該當消債條例第63條第1項第3、4、9款及第55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裁定不予認可。　　
　⒉再債務人虛報更生債權，且年收入復可達200萬元以上，並無消債條例第3條所提「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應行更生之條件，是本應裁定駁回債務人更生之聲請，債務人並應自行撤回本件更生聲請。
　㈣並聲明：原裁定廢棄。系爭更生方案不予認可。發回司法事務官重行更生程序，並就異議人之債權更正如上所述經確認之甲、乙債權。　
三、債務人部分：
　㈠兩造前確為夫妻，後已協議離婚，兩造間關於剩餘財產分配之債權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債權之數額，亦確如異議人所主張之【經確認之甲、乙債權】所示，故債務人對於異議人請求於更生程序中應就此部分加以更正部分，並無意見。但就其中屬剩餘財產分配債權部分，並無消債條例所規定不免責之適用。
　㈡債務人並不知異議人已無居住在其戶籍址，因為小朋友偶爾也會回戶籍址，戶籍址所在鄰地地主亦曾打電話告知有蜜峰在戶籍地房屋之窗戶旁，要求找消防局前來處理。故其並不知異議人平時有無居住於戶籍址。另債務人確知悉異議人在長庚大學之研究室何在，但不知該址為異議人在前案二及追加執行時改列之送達處所。況系爭執行案件關於112年之執行命令上亦係記載異議人之戶籍址，故債務人認此戶籍址應為異議人可以收到法院文書之處，並無如異議人所述故意以不正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之情形。
　㈢債務人於聲請更生時所陳報之債權，係債務人當初自己寫在系爭執行案件所核發之執行命令上之數額，債務人之代理人始將之填寫在更生聲請狀上，該金額確實並非精準。但異議人自可自行申報正確金額，或對公告之債權表加以異議，並不會影響異議人之權益。
　㈣另債務人於長庚大學之授課時數恐會減少，每月固定薪資收入亦會隨之減少，非如異議人所述每年均可取得200萬元以上之薪資。　　
四、本院之判斷：
　㈠債務人確有虛報異議人對於債務人更生債權之情形：
　⒈經查，兩造原為夫妻，雙方並於103年11月10日協議登記離婚，兩造並約定債務人須按月給付3萬元予異議人，以作為三名子女之生活、教育費用直至子女完成大學學業為止之扶養費。雙方並同時就離婚後剩餘財產分配為清算後，約定債務人應給付116萬7,165元予異議人。後兩造經前案一、二、三之裁判及訴訟上和解，異議人亦自106年9月22日起陸續聲請系爭強制執行程序執行債務人於長庚大學之薪資債權，執行比例並自112年8月3日起改依強制執行法第115之1條第2項之規定限在1/3之範圍內。又扣除異議人已執行債務人之每月薪資而受償及債務人主動履行如附表三清償部分，債務人對異議人所負甲１債權及已到期乙１債權至系爭更生開始裁定前一日(即112年11月23日)止，僅餘295萬6,416元未為清償(參異議人所提出之附表二編號1、2、7所示，附本院卷第105頁、第106頁)，至已確定之甲、乙債權總額為396萬608元(參本院卷第第105頁、第106頁及115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案卷，確認無誤，可信為真實。是由此可認於前案一、二、三分別確定後，債務人已知悉其對於異議人所負之債務具體總額，且均經前案一、二、三之裁判及訴訟上和解，並已有債務經扣薪或實際履行而清償之情形。
　⒉然參以債務人於112年3月3日依消債條例聲請調解時，就子女扶養費及異議人更生債權部分，僅分別記載「依離婚協議，需負擔聲請人三名子女大學學業完成為止之扶養費」、「依離婚協議，債權金額為440萬7,165元」，並未提及有經前案一、二、三確認應給付債權總額及已有扣薪、自動履行而清償部分債務之情形，且將甲１債權及已到期之乙１債權未償金額自295萬6,416元擴張至440萬7,165元，更未將甲１債權及乙１債權分列之，僅提及有經系爭執行案件正在執行中，復未提出相關執行命令，是本院實無法因此瞭解關於異議人之上開甲、乙債權均已經聲請強制執行之情形。
　⒊又債務人所申報對異議人之債權440萬7,165元部分，應係針對甲１及乙１債權，而以甲１剩餘財產分配金額116萬7,165元加計自103年11月起(兩造協議離婚時)至聲請更生調解時止共計9年即108月、每月3萬元之乙１扶養費324萬元之合計總額，此顯與債務人聲請調解時對異議人所負債務狀況全不相符，亦與本院更生開始裁定前一日之295萬6,416元有極大差距，完全未扣除已清償部分，此並非債務人代理人所稱因債務人不諳如何計算即可合理解釋之狀況，是可認債務人確有虛報對異議人更生債權之故意。
　㈡系爭更生方案有違反消債條例之強制規定：
　⒈按債務人聲請更生，依消債條例第43條第6 項第4款規定，應記載「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之人」，並於同條第7項將第64條之2第2 項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指為本條第6項第3款之債務人必要支出，參照本條例將法定扶養費規定為更生方案中非經受扶養人同意不得減免之債務（第55條）、更生方案可否認已盡力清償、是否認可更生方案、延長更生方案履約期限之計算債務人履約能力之扣除項等情（第64條第2項第4款、第64條之2、第75條第1項），是依上開規定，本應將債務人法定扶養義務費用計入作為認定債務人清償能力之計算項內，此亦為消債案件實務上之一般作法。然在扶養費債權人與債務人已就該扶養費之給付產生嚴重爭執，甚至扶養費債權人已取得執行名義並為強制執行而得優先受償時，如仍僅將扶養費之給付做為債務人之必要支出，並自債務人可處分所得中加以排除，不予列計在更生方案中，將無從督促債務人確實履行，債務人未予履行時，亦無從依消債條例之相關規定加以處理，且就此等特殊個案，亦不能僅因消債條例第55條第2項規定「債務人履行法定扶養義務之費用，非經債權人之同意，不得減免之。前項未經債權人同意減免之債務，於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期間屆滿後，債務人仍應負清償責任」，而認已對扶養費債權人有盡全面保障之責。故本院認在特殊個案中，宜將扶養費債權人直接認屬消債更生債權人，該扶養費債權併同其他一般債權列為應屬債務人應依更生方案加以履行之範圍，但不受減免，亦不受免責之效力，始為公允。
　⒉再按消債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第2項乃規定：債務人履行法定扶養義務之費用，非經債權人之同意，不得減免之。前項未經債權人同意減免之債務，於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期間屆滿後，債務人仍應負清償責任。另同法第138條第4款亦規定債務人履行法定扶養義務之費用，不受免責裁定之影響，此規定應屬消債條例所規定之強制規定。
　⒊是查，兩造間之甲、乙債權，已經前案一至三之裁判及訴訟上和解確定如上所述，異議人本依系爭執行程序，就該甲、乙債權強制執行債務人對長庚大學之薪資債權在案，然因債務人業經本院於112年11月24日裁定開始更生，故除異議人以外之其他強制執行債權人均已撤回強制執行之聲請，另系爭執行法院亦於112年12月11日發函通知長庚大學及異議人，關於異議人就甲、乙債權之強制執行程序均予以停止在案，此亦經本院依職權調該執行案卷審認無誤，異議人並稱於113年7月間接獲長庚大學告知不能再扣薪執行，是可認關於確定之甲、乙債權僅得依本件更生程序始得向債務人請求履行。故為保障該等扶養費乙債權確實受償，不宜再將債務人到期及未到期之扶養義務給付列為債務人必要支出，而應列為更生債權，始能保障扶養費之受償，誠如上述。是本院前開更生開始裁定中直接將債務人對三名子女未到期應負之乙２扶養費自債務人每月必要收入中加以扣除，並非妥適，是認應將全部已到期及未到期之扶養費乙債權，均列入更生債權中。基此，債務人每月所能扣除之必要支出僅以本院更生開始裁定中所認定其個人必要生活費3萬13元為限。又債務人關於112年1月至3月之薪資所得平均為10萬6,000元，有債務人所提出之明細單在卷可參，故本院前開更生開始之裁定，乃暫認債務人聲請更生後每月可處分之所得收入為10萬6,000元，然現已可確認關於債務人112年之全年所得收入金額為205萬8,125元，有債務人該年度之所得報稅資料附本院卷可參，故可確認債務人在聲請更生後迄本院裁定開始更生且迄今之每月平均所得為17萬1,510元，債務人雖稱此等薪資收入非每年均為如此，其為體育老師，下學年度僅剩半學期體育課，副教授基本8小時可能不夠會被減薪，未來可能也會被裁員等語(參本院卷第119頁)，然債務人就此部分之說明乃屬臆測，未真實發生，本院無法逕採為認定債務人所得收入之參考。故以17萬1,510元之金額扣除3萬13元後，債務人每月尚餘14萬1,497元可供清償所有更生債權人之更生債權(包括系爭甲、乙債權及其他一般更生債權人之丙債權在內)。而兩造亦不爭執於本院更生開始裁定前一日(即112年11月23日)，異議人之剩餘財產分配未償之甲1債權及已到期而未償之乙１債權總額為295萬6,416元，加計其他更生債權人之更生債權丙債權之總額169萬3,964(不包括劣後債權，參更生執行卷第101頁至第102頁之債權表編號1、2、3所示)，應為465萬380元，故若單純僅以此等收入及未償金額加以計算，債務人似僅須耗時2年多即可清償全部債務，惟此顯未考量債務人尚須負擔未到期之扶養費，況若債務人並未經裁定開始更生或進行債務協商時，更生債權除上開已到期部分外，尚有未償債權會陸續發生以週年利率14.99％、8.65％、10.99％、14.5％計算利息及其違約金，是難認債務人即無不能清償之虞，自仍有裁定開始更生之必要；甚者，縱如異議人所稱債務人應不得經裁定開始更生一情確屬有據，然因消債條例「為求程序迅速進行」之立法目的，消債條例第45條第2項已明定對於法院依同條第1項所為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不得抗告，是不僅本件更生之當事人不得對本院上開更生開始裁定加以抗告，本院亦無法自為撤銷該裁定，而須受該裁定之拘束，附此敘明。　　
　⒋又依上開消債條例之強制規定，關於扶養費部分在未經債權人同意下，不得減免，且未經同意減免之扶養費，在更生方案履行完畢後，仍應繼續負清償責任，亦不受免責裁定之影響。故本件債務人在提出更生方案時，即應將異議人之更生債權加以區分屬一般債權之甲債權及扶養費之乙債權，又依異議人於本件所為之陳述，可認異議人應不同意扶養費加以減免，故關於更生方案中分配清償扶養費乙債權部分，即不得減免，至甲債權則應同一般債權處理。然債務人所提之系爭更生方案顯然未分列異議人之甲、乙債權及遵守扶養費不得減免之強制規定，確已違上開法律之規定。　　
　㈢系爭更生方案應不予認可：
　⒈按「更生方案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及債務人有虛報債務、隱匿財產，或對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允許額外利益，情節重大者，除有第12條規定情形外，法院應以裁定不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允者，亦同」、「有前條(第63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不得為前項之認可」，此為消債例第63條第1項第3款、第9款、第64條第1項、第2項第2款所明定。是債務人若有虛報債權及更生方案違反強制規定之情形時，該更生方案即不得加以認可。
　⒉是查，本件債務人既有如上虛報債權之情形，且系爭更生方案並已違反消債條例所規定之強制規定，故不論系爭更生方案是否已可認盡力清償，本院均不得予以認可。　
　㈣本件應許異議人在債務人所申報之440萬7,165元內，重為確認甲、乙債權之具體數額：　 
　⒈按在更生聲請人非因故意而陳報與實際狀況未盡相符之更生債權時，本可透過更生程序實際執行時，由本院司法事務官分別請各更生債權人依消債條例第33條第1項之規定，提出債權說明書及證明文件加以救濟，並在未依限提出時，由法院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定期命債權人補正，並在債權人未依第33條之規定申報債權時，不得再為提出。然此等救濟制度及法律效果應係建立在更生債權人有收到法院相關文書時，始能課予之法效。
　⒉然查，債務人自聲請調解時，即僅陳報異議人之送達處所為異議人之上開戶籍址，故本院就本件調解、更生程序所為之相關司法文書均係送達該戶籍址，本無不妥，亦為適法。因一般人所設籍之址，多為當事人設為住所之地，亦係法院能確認最可能為當事人可收受送達及設為住所所在之處，更為無親屬、婚姻關係之兩造間，最常主張對造住所所在之處，本院亦不宜將受通知人之其他訴訟案件中之送達處所，逕認為通知之處所。然若債務人有故意虛報更生債權之情形，並明知異議人已不居住在戶籍址，而有其他居住處或可收受送達之處，卻隱而未報，致異議人無法及時陳報債權時，消債條例所設計之上開救濟程序即未能達其應有之目的，該法效亦應隨之調整。是查，債務人雖否認知悉異議人未居住於戶籍址等語，然其於本院調查時亦自陳「小朋友(應指兩造所生之子女)說偶爾也會回戶籍地，鄰地地主也有打電話給我說最近有蜜蜂在窗戶邊請他們找消防局來處理等語」(參本院卷第114頁），足認債務人確知悉與兩造未成年子女同住之異議人平時並未居住於戶籍址，戶籍址已非其住所地，始有小朋友說偶爾回戶籍址一說；再若異議人確有居住於戶籍址，怎會有蜜蜂在戶籍址房屋窗戶邊築巢但未予處理，尚須鄰地地主要求債務人處理之狀況。甚者，兩造雖已離婚，但生育有三名子女，債務人亦未表示有與子女斷絕往來，應有定期探視子女之狀況，怎可能不知子女及異議人已不住在戶籍址一事。況兩造乃同任職於長庚大學，若如債務人所述，其亦希望讓債務人可得知本件更生一事，本應一併在調解聲請時，註記可將相關文書送達長庚大學，而非在整個消債調解、裁定更生前程序及裁定更生後之執行程序中，從未見異議人有任何意見，可認異議人確實未能從戶籍址之送達得知本件更生程序時，仍未通知本院應送達異議人其他可送達處，債務人此舉雖未達「債務人有以不正當方法使更生方案可決（被認可）」之程度，然仍未為妥適。
　⒊按「債務人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者，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已申報之債權未受清償部分及未申報之債權，均視為消滅。但其未申報係因不可歸責於債權人之事由者，債務人仍應依更生條件負履行之責」，為消債條例第73條第1項所明。然本件債務人虛報異議人不實債權部分，係擴張異議人已到期之甲１債權及扶養費乙１債權，並將乙２債權列入每月必要支出，此與一般「債務人漏未申報更生債權人全部或部分債權」之情形不同。因此等擴張不實之債權，實已墊高債務人之更生債權，本已影響本院在審酌債務人是否確有不能清償債務而應裁定開始更生之判斷，更會影響計算更生方案中已陳報債權之真實性，而有使其餘更生債權人受償金額減少、異議人扶養費債權遭減免之可能，是此等虛報債權所造成之不利益，無法以消債條例第73條但書之規定加以救濟。
　⒋又本件債務人未分列異議人之不同甲、乙債權及遵守扶養費不得減免之強制規定，顯已違上開法律之規定。準此，確應許異議人在債務人所申報之440萬7,165元範圍內，重為確認屬一般債權之甲１、甲２債權及扶養費乙１、乙２債權之具體數額，始為公允，且債務人始得依更正後之債權，提出不再違背上開消債條例強制規定之更生方案。
五、綜上所述，本院前所為更生開始裁定中，暫列債務人聲請更生後每月之所得及收入僅為10萬6,000元，及將債務人未到期應按月給付之法定扶養費乙２債權逕列為債務人每月必要支出費用中，而認債務人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所得及收入僅餘5萬1,143元，確有未當，復未察債務人有墊高關於異議人之甲１、乙１債權而為虛偽陳報債權之情形，實有未洽。是因本院上開裁定中未當及暫時之認定，而致原裁定未及審認此等情狀，認相對人所提更生方案已達盡力清償，復無消債條例條例第63條第1項、第64條第2項所定應不得認可之情形，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規定認可該更生方案，即有違誤。異議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並裁定不予認可系爭更生方案。至本件更生程序即應發回本院司法事務官為後續程序之進行。
六、再本裁定若確定在案後，異議人即應儘速將甲１、甲２債權（包括債權本金及計算至112年11月23日之利息）、乙１、乙２債權（包括已到期債權本金及計算至112年11月23日利息）之具體金額加以陳報本院司法院事務官，並併為通知債務人，由債務人將甲１、甲２、乙１、乙２債權分別列出，算出每月應清償之「已到期乙１債權」及「甲債權加計其他更生債權丙債權」分別占所有已到期更生債權之比例，並在每月所得收入扣除個人必要生活支出費用之剩餘14萬1,497元中，先提出每月3萬元用以清償逐月到期之乙２債權，再以剩餘數額11萬1,497元，依上開比例算出已到期之乙１債權各月應清償之款項，該部分款項若未得異議人之同意，不得減免，之後再算出「甲債權加計其他更生債權丙債權」每月應償之金額及是否予以減免後，暨乙２債權若先行陸續清償完畢後，應再調整乙１債權應受分配不得減免之清償額及其他債權清償額，重新提出新的更生方案【例如債務人每月可供清償金額為13萬元，已到期之乙１債權為120萬、甲債權及其他更生債權丙債權合計為80萬元，則已到期之乙１債權即占所有到期之更生債權60％，其餘已到期之更生債權則占40％，則應將13萬元先扣除3萬元清償逐月到期之未到期乙２債權，再以剩餘之10萬元之60％計算出已到期之乙１債權應受償之6萬元，已到期之其餘債權則應受償4萬元，就該6萬元部分若未得異議人同意，不得加以減免，至4萬元部分則可斟酌是否予以降低，並依乙２債權清償完畢時調整其他債權清償比例，提出新的更生方案】，再由全體債權人確認是否可決或由司法事務官審酌乙１及乙２債權以外之其他更生債權之更生方案是否已達盡力清償之程度而裁定予以認可。
七、再本院廢棄原裁定後，債務人須重提新更生方案並依上開程序經可決與否、認可與否之程序，非謂新更生方案必可認可。再若債務人無法提出經可決、認可之更生方案，或在依更生方案履行中而無法繼續履行，而須依法轉為清算程序及後續為免責與否之認定時，債務人上開虛報債權情形，即會進入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不予免責之審核，本院並會就乙債權及甲、丙債權之履行分別觀察，且債務人縱經免責，則關於異議人之乙１、乙２債權依法均不在免責之列，故期債務人能認真面對己身所負之債權，確實提出新更生方案後按月履行，始能達到消債條例所賦與債務人可清理債務及重建經濟生活機會，並使各更生債權人可公平受償之立法目的，附此敘明。　　
八、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靜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鄭敏如　　　　　　　　　　　　　　
附件一：原裁定認可之更生方案
壹、112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64號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  第1至12期每期清償金額：　  　50,580      第13至24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55,861      第25至60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64,312      第6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72,939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起之次月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6,101,129      5.清償總金額： 　4,467,792      6.清償比例：　  73.23%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12期 第13至24期 第25至60期 第61至72期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遠東商業銀行 2,888 3,190 3,672 4,165 2 元大商業銀行 11,087 12,245 14,097 15,988 3 台北富邦銀行 71 78 90 102 4 甲○○ 36,534 40,348 46,453 52,684 参、備註      1.債務人於履行更生方案前，應自行向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如債權人為金融機構，債務人得以書面請求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4.法定扶養費用之義務按消債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為不免責債權，未經債權人同意減免之債務，於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期間屆滿後，債務人仍應負清償責任。      

附件二：原裁定所列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八、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九、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附表三：債務人自動履行每月3萬元部分之期間
一、112年3月至5月。
二、112年10月至113年6月。
三、113年8月至10月。
　　　　　　　　　　　　　　


